
河南省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控制技术指南

为进一步做好挥发性有机物治理工作，持续改善环境空气质

量，根据生态环境部《关于印发“十三五”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

工作方案的通知》（环大气〔2017〕121 号）、《关于印发重点行

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的通知》（环大气〔2019〕53号），

结合我省实际，按照源头控制、过程管理、末端治理、精细化管

控等原则，制定了《河南省石化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控制技术

指南》、《河南省涂料、油墨、胶黏剂及其类似产品制造行业挥发

性有机物污染控制技术指南》、《河南省制药、农药及其他化工行

业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控制技术指南》、《河南省化工装置开停工及

检维修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控制技术指南》、《河南省印刷行业挥发

性有机物污染控制技术指南》、《河南省油品储运销行业挥发性有

机物污染控制技术指南》、《河南省挥发性有机物治理设施运行管

理技术指南》，请参照执行。

附件：1. 河南省石化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控制技术指南

2. 河南省涂料、油墨、胶粘剂及其类似产品制造行

业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控制技术指南

3. 河南省制药、农药及其他化工行业挥发性有机物

污染控制技术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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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河南省化工装置开停工及检维修挥发性有机物污

染控制技术指南

5. 河南省印刷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控制技术指南

6. 河南省油品储运销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控制技

术指南

7. 河南省挥发性有机物治理设施运行管理技术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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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河南省石化行业挥发性

有机物污染控制技术指南

一、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指导河南省辖区内石化行业挥发性有机物

（VOCS）的控制管理。

二、VOCs产排污环节

石化企业VOCs排放源包括设备及管线组件泄漏，有机液体

储存与调和挥发损失，有机液体装卸挥发损失，废水集输、储存、

处理处置过程逸散，工艺有组织排放，工艺无组织排放，循环水

冷却系统释放，非正常工况（含开停工及维修）排放，火炬排放，

燃烧烟气排放，采样过程排放、事故排放共12项，主要来源有以

下9项，见表1。

表1 石化企业VOCs主要产排污环节

序号 VOCs主要产排污环节 描述

1 设备及管线组件泄漏 装置或设施的动、静密封点排放的 VOCs。

2
有机液体储存与调和挥发损

失

VOCs 排放来源于挥发性有机液体固定顶罐（立式和卧

式）、浮顶罐（内浮顶和外浮顶）的静止呼吸损耗和工作

损耗。

3 有机液体装卸挥发损失
挥发性有机液体在装卸、分装过程中逸散进入大气的

VOCs。

4
废水集输、储存、处理处置过

程逸散
废水在收集、储存及处理过程中从水中挥发的 V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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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VOCs主要产排污环节 描述

5 工艺有组织排放

主要指生产过程中装置有组织排放的 VOCs，其排放受生

产工艺过程的操作形式（间歇、连续）、工艺条件、物料

性质等影响。

6 工艺无组织排放

主要指非密闭式工艺过程中的无组织排放，在生产材料准

备、工艺反应、产品精馏、萃取、结晶、干燥、卸料等工

艺过程中，污染物在生产加注、反应、分离、净化等单元

操作过程中，通过蒸发、闪蒸、吹扫、置换、喷溅、涂布

等方式逸散到大气中，属于正常工况下的无组织排放。

7 循环水冷却系统释放

由于设备泄漏，导致有机物料进入冷却水一侧，冷却水将

物料带出，冷却过程由于凉水塔的汽提作用和风吹逸散，

从冷却水中排入大气的 VOCs。

8 火炬排放

工艺装置开停车、火灾事故、公用工程事故及其他事故等

紧急状态下，无法进行有效回收的可燃性气体进入火炬系

统焚烧，火炬排放废气中仍包括未燃烧的 VOCs。

9 采样过程排放
采样管线内物料置换和置换出物料的收集储存过程中，逸

散的 VOCs。

三、治理技术要求

（一）过程控制

1. 推进使用先进设备

推进设备改良，采用减少或改变设备密封点的方法从源头控

制 VOCs 的无组织排放，比如泵类采用无轴式泵、双机械轴封、

密闭抽气系统等高效控制技术，气体阀门、挥发性有机液体阀门

推荐采用隔膜阀，释压阀采用破裂盘、密闭集气系统，管线尽量

采用焊接，减少法兰连接，压缩机采用隔膜阀、止漏流体密封并

密闭抽气，含 VOCs 的采样应采用密闭采样或等效设施。

2. 挥发性有机液体储罐 VOCs 控制

（1）合理选择罐型及密封方式，加大中间储罐等治理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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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储存真实蒸气压≥76.6kPa的挥发性有机液体应采用压力

储罐。

2）储存真实蒸气压≥2.8kPa但＜27.6kPa且设计容积≥150m3

的挥发性有机液体储罐，以及储存真实蒸气压≥27.6kPa但＜

76.6kPa且设计容积≥75m3的挥发性有机液体储罐，应符合下列规

定之一：

a）采用内浮顶罐的，内浮顶罐的浮盘与罐壁之间应采用浸

液式、机械式鞋形、双封式等高效密封方式。

b）采用外浮顶罐的，外浮顶罐的浮盘与罐壁之间应采用双

封式密封，且一次密封采用浸液式、机械式鞋形等高效密封方式。

c）采用固定顶罐的，应安装密闭排气系统至有机废气回收

或处理装置。

3）鼓励企业采用压力罐、浮顶罐等替代固定顶罐。

（2）合理使用涂漆。选择罐壁涂料颜色时，应尽可能在满

足相关规范要求的前提下，选择白色罐壁涂料，同时选用不易由

于化学变化而降低其反射太阳辐射性能的涂料。另外，储罐涂层

应定期重刷，以保护罐体不被腐蚀，并保持良好的反射阳光的性

能。

（3）定期检查浮盘密封。浮顶罐浮盘上的开口、缝隙密封

设施，以及浮盘与罐壁之间的密封设施在工作状态下应保持密

闭。对浮盘的检查至少每 6 个月进行一次，每次检查应记录浮

盘密封设施的状态，记录应保存至少 1 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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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加强维护。罐体应保持完好，不应有孔洞、缝隙，浮

顶边缘密封不应有破损。附件开口（孔），除采样、计量、例行

检查、维护和其他正常活动外，应密闭。浮顶罐支柱、导向装置

等储罐附件穿过浮顶时，应采取密封措施。浮顶罐除储罐排空作

业外，浮顶应始终漂浮于储存物料的表面。浮顶罐自动通气阀在

浮顶处处于漂浮状态时应关闭且密封良好，仅在浮顶处于支撑状

态时开启。除自动通气阀、边缘呼吸阀外，浮顶罐的外边缘板及

所有通过浮顶的开孔接管均应浸入液面下。定期检查固定顶罐呼

吸阀的定压是否符合设定要求。

3. 挥发性有机液体装载 VOCs 控制

挥发性有机液体装车优先采用底部装载方式；底部装载结束

并断开快接头时，滴洒量不应超过10mL，滴洒量取连续3次断开

操作的平均值。无法实现底部装载的应采用带有机械锁紧式密封

鹤管的顶部浸没式装载方式，出口距离罐底高度应小于200 mm；

并定期检测密封部件，保障废气收集效率。

装载过程排放的废气应收集处理并满足排放标准，或连接至

气相平衡系统。

4. 生产过程 VOCs 控制

（1）设备与管线组件泄漏检测与修复

严格按照《石化企业泄漏检测与修复工作指南》规定，建立

台账，开展泄漏检测、修复、质量控制、记录管理等工作。参照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 37822）有关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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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管线组件VOCs泄漏控制监督要求，对石化企业密封点泄漏加

强监管。鼓励对泄漏量大的密封点实施包袋法检测，对不可达密

封点采用红外法检测。

应对VOCs流经的泵、压缩机、阀门、开口阀或开口管线、

法兰及其他连接件、泄压设备、取样连接系统及其他密封设备进

行泄漏检测与修复。其中泵、压缩机、阀门、开口阀或开口管线、

气体/蒸汽泄压设备、取样连接系统至少每3个月检测一次；法兰

及其他连接件、其他密封设备至少每6个月检测一次；对于VOCs

流经的初次开工开始运转的设备和管线组件，应在开工后30日内

对其进行第一次检测；挥发性有机液体流经的设备和管线组件每

周应进行目视观察，检查其密封处是否出现滴液迹象。

当检测到泄漏时，在可行条件下应尽快维修，一般不晚于发

现泄漏后15日；首次（尝试）维修不应晚于检测到泄漏后5日，

首次尝试维修应当包括拧紧密封螺母或压盖、在设计压力及温度

下密封冲洗等措施；若检测到泄漏后，在不关闭工艺单元的条件

下，在15日内进行维修技术上不可行，则可以延迟维修，但不应

晚于最近一个停工期。

（2）物料输送（转移）、投加、分离、抽真空与干燥

重点推进使用低（无）泄漏的泵、压缩机、过滤机、离心机、

干燥设备等。

采用无泄漏泵或高位槽投加液体物料，采用管道自动计量并

投加粉体物料，或者采用投料器密闭投加粉体物料。采用全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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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闭式（氮气或空气密封）的压滤机及全自动密闭或半密闭式的

离心机，压滤和离心产生的母液须密闭收集，因正压产生的废气

应收集后接入废气处理系统；蒸馏、抽真空、抽滤等物料分离产

生的废气须收集后接入废气处理系统。真空系统应采用干式真空

泵，真空排气应排至VOCs收集处理系统；若使用液环（水环）

真空泵、水（水蒸气）喷射真空泵等，工作介质的循环槽（罐）

应密闭，真空排气、循环槽（罐）排气应排至 VOCs 废气收集

处理系统。挥发性物料干燥操作单元应采用密闭式的干燥设备，

干燥过程中挥发的有机废气应收集、处理。

（3）有机废气收集、传输与处理

空气氧化反应器产生的含VOCs尾气，有机固体物料气体输

送废气，用于含VOCs容器真空保持的真空泵排气，非正常工况

下生产设备通过安全阀排出的含VOCs的废气，序批式反应器原

料装填过程、气相空间保护气置换过程、反应器升温过程和反应

器清洗过程排出的废气，用于输送、储存、处理含VOCs的生产

设施及污染控制设施在检维修时清扫气，以及生产装置与设备开

停工过程的有机废气，均应接入有机废气回收或处理装置，有机

废气收集、传输设施的设置和操作条件应保证被收集的有机气体

不通过收集、传输设施的开口向大气泄漏。

5. 废水集输、储存、处理处置过程 VOCs 控制

用于集输、储存、处理含VOCs的废水设施应密闭，产生的

废气应接至废气回收或处理装置集中处置。密闭设施上的开口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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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封盖，封盖与密闭体应设密封垫，开口在不使用时应密封。

废气收集系统应在负压下运行。

废水系统的接入口和排出口应采取与环境空气隔离的措施。

6. 循环水系统 VOCs 控制

加强循环水监测，每六个月至少开展一次循环水塔和含

VOCs物料换热设备进出口总有机碳（TOC）或可吹扫有机碳

（POC）监测工作，出口浓度大于进口浓度10%的，要溯源泄漏

点并及时修复。

7. 化学品仓库、危险废物暂存库 VOCs 控制

对于化学品仓库、固废仓库应密闭、整体通风换气，置换的

废气送废气处理设施处理。。

8. 强化控制火炬 VOCs 排放

可以采用装置排放控制、设置可燃气回收设施、加强消烟设

施、提高火炬无烟处理等手段有效控制。针对火炬排放VOCs，

优先推荐设置火炬墙技术，采用多个火炬串联工作，根据实际工

况，合理选择火炬的开启和关闭，以保证VOCs的达标排放。火

炬燃烧装置应当用于工艺装置开停车、火灾事故、公用工程事故

及其他事故等紧急状态下，无法进行有效回收的可燃性气体的应

急处置，不得作为日常大气污染处理设施。企业应连续监测、记

录各类紧急状态下引燃设施和火炬的工作状态（火炬气流量、火

炬头温度、火种气流量、火种温度等），并保存记录至少 1 年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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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采样过程 VOCs 控制

现状为开口管线采样的，应进行改造，加装或更换密闭式采

样系统。新建企业应设计密闭式采样系统。

（三）废气收集和末端治理

1. 废气收集系统

企业应考虑生产工艺、操作方式、废气性质、处理方法等因

素，对 VOCs 废气进行分类收集。废气收集系统排风罩（集气

罩）的设置应符合《排风罩的分类及技术条件》（GB/T 16758）

的规定。采用外部排风罩的，应按《排风罩的分类及技术条件》

（GB/T 16758）、《局部排风设施控制风速检测与评估》（AQ/T

4274）规定的方法测量控制风速，测量点应选取在距排风罩开口

面最远处的VOCs 无组织排放位置，控制风速不应低于0.3 m/s

（行业相关规范有具体规定的，按相关规定执行）。废气输送管

道应密闭，废气收集系统应在负压下运行，若处于正压状态，应

对输送管道组件的密封点进行泄漏检测，泄漏检测值不应超过

500 mmol/mol，亦不应有感官可察觉泄漏。废气收集系统应综合

考虑防火、防爆、防腐蚀、耐高温、防结露、防堵塞等问题。

2. 末端治理可行技术

优先选用冷凝、吸附再生等回收技术；难以回收的，宜选用

燃烧、吸附浓缩+燃烧等高效治理技术。回收技术推荐选择冷凝

法、吸附法、吸收法、膜分离法等工艺；燃烧技术推荐选择常规

直接燃烧（TO）、蓄热式燃烧（RTO）、催化燃烧（CO）、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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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式催化燃烧（RCO）等。石油炼制企业和石油化学企业有机废

气排放口 VOCs 去除效率应不低于 97%；其他石化企业废气中

VOCs 初始排放速率大于等于 2kg/h 的，VOCs 去除效率应不低

于 80%。禁止采用单一低效措施，如仅采用低温等离子、光催化、

光氧化、一次性活性炭吸附等处理技术。

石化企业常见VOCs治理可行技术见表2，石化企业常见

VOCs治理技术适用条件见表3。

表2 石化企业常见VOCs治理可行技术

序号 VOCs产排污环节 常见的可行治理技术

1
储罐呼吸废气、有机液体装卸

废气

变温吸附、膜分离-变压吸附、催化燃烧 CO、蓄热燃烧

RTO、蓄热催化燃烧 RCO、直接燃烧 TO、回收（冷凝、

吸附、膜分离）+燃烧组合工艺

2 工艺过程尾气
催化燃烧 CO、蓄热催化燃烧 RCO、蓄热燃烧 RTO、直

接燃烧 TO等

3 丙烯腈装置的VOCs废气治理 燃烧+选择性催化还原（SCR）净化技术

4
废水集输、储存、处理处置过

程废气

高浓度废气（隔油池、气浮池、提升池等）：催化燃烧、

蓄热燃烧、蓄热催化燃烧、回收+燃烧组合工艺

生化废气：生物法

表3 石化企业常见VOCs治理技术适用条件

序号 处理技术

适用废气量

范围-

（Nm3/h）

适用VOCs

浓度范围

（mg/Nm3）

VOCs

排放浓度
备注

1 变温吸附回收 ＜3×104 1000～1.2×106 ≤100mg/m3

2 吸附吸收 ＜1×104 1.0×104～1.2×106
一般情况25g/m3，少

数 情况 可 以实 现

100mg/m3

3 生物处理 ＜5×104 ＜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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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处理技术

适用废气量

范围-

（Nm3/h）

适用VOCs

浓度范围

（mg/Nm3）

VOCs

排放浓度
备注

4 冷凝吸附 ＜5000 1.0×105～1.0×106
一般情况25g/m3，少

数 情 况 可 实 现

100mg/m3排放

连续操作工况需要设置

在线融霜、双排换热器切

换操作。

5
膜分离 -变压

吸附
＜1.0×104

1.0×105～
1.0×106

VOCs ： 80 ～

100mg/m3

苯：2～4mg/m3

操作压力需要在2barg以
上；压缩过程需要使用液

环压缩机，不得使用螺杆

压缩机。

6 冷凝法 ＜5000
1.0×105～
1.0×106

单纯冷凝排放取决

于冷凝物质在制冷

温度下饱和蒸气压

连续操作工况需要设置

在线融霜、双排换热器切

换操作。

7 催化燃烧CO ＜6×104 3000～1/4 LEL 20～100mg/m3

需注意催化剂使用条件，

可导致催化剂中毒失活

物质慎用。

8
蓄 热 式 燃 烧

RTO
＜2×105 1500～1/4 LEL 20～100mg/m3

9
蓄热式催化燃

烧RCO
＜2×104 600～3000 20～100mg/m3

需注意催化剂使用条件，

可导致催化剂中毒失活

物质慎用。

10
直接燃烧技术

TO
＜5×104 500～饱和浓度 20～100mg/m3

（1）不含氧气废气浓度

适应范围更广（2）含氧

废气有机物浓度不得超

过1/4 LEL（3）需采用低

氮氧化物型燃烧器。

11

冷凝 -催化燃

烧CO或冷凝 -

蓄热燃烧RTO

＜5000
1.0×105～

1.0×106
20～100mg/m3

连续操作工况需要设置

在线融霜、双排换热器切

换操作。

12

膜分离 -催化

燃烧 CO或膜

分离 -蓄热燃

烧RTO

＜5000
1.0×105～

1.0×106
20～100mg/m3

备注

1. LEL为Lower Explosion Limited，爆炸下限。

2. 上述数据为常见适用条件，企业适用技术应根据废气组成、温度、压力、污染物的性质、

污染物的含量和废气流量等参数具体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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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同工艺技术要求

（1）采用吸附工艺技术要求

吸附装置按照《吸附法工业有机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HJ

2026）进行建设，满足工艺设计要求：

1）进入吸附系统的废气温度宜控制在40℃以内。

2）废气中颗粒物浓度宜低于1mg/m3。

3）进入吸附系统的易燃、易爆有机废气浓度应控制在其爆

炸极限下限的25%以下。对于含有混合有机化合物的废气，其控

制浓度应低于最易爆炸组分或混合气体爆炸极限下限值的25%。

4）吸附装置的净化效率不得低于90%。

5）有机溶剂的脱附宜选用水蒸汽和热氮气，当回收的有机

溶剂沸点较低时，冷凝水宜使用低温水；对不溶于水的有机溶剂

冷凝后直接回收，对溶于水的有机溶剂应进一步分离回收。

6）当采用降压解吸再生时，煤质颗粒活性炭的性能应满足

《回收溶剂用煤质颗粒活性炭》（GB/T 7701.2）要求，且丁烷

工作容量（测试方法参见《活性炭丁烷工作容量测试方法》（GB/T

20449））应不小于12.5g/dl，BET比表面积不应小于1400m2/g。

7）采用水蒸汽再生时，水蒸汽的温度宜低于140℃。煤质颗

粒活性炭的性能应满足《回收溶剂用煤质颗粒活性炭》（GB/T

7701.2）要求，且丁烷工作容量（测试方法参见《活性炭丁烷工

作容量测试方法》（GB/T 20449））应不小于8.5g/dl，BET比表

面积不应小于1200m2/g。

8）采用热气流吹扫方式再生时，对于活性炭和活性炭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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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附剂，热气流温度应低于120℃；对于分子筛吸附剂，热气流

温度宜低于200℃；对于含有沸点高于110℃的有机组分废气，不

宜采用热空气再生。煤质活性炭应满足《净化空气用煤质颗粒活

性炭》（GB/T 7701.5）要求。

9）含有酮类等易燃气体时，不得采用热空气再生。脱附后

气流中有机物的浓度应严格控制在爆炸极限下限的25%以下。

10）固定床吸附器应符合《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工业废气

吸附净化装置》（HJ/T 386）的规定。吸附层的风速应根据吸附

剂的材质、结构和性能共同确定，采用颗粒状活性炭时，宜取

0.20-0.60m/s，采用纤维状吸附剂（活性炭纤维毡）时，气体流

速宜低于0.15m/s。对于废气浓度特别低或有特殊要求的情况，

风速可适当增加。

（2）直接燃烧法技术要求

直接燃烧法分为常规直接燃烧（TO）和蓄热式燃烧（RTO）。

该技术利用辅助燃料燃烧所发生热量，把可燃的有害气体的温度

提高到700-900℃的反应温度，从而发生氧化分解，适用于高浓

度废气。蓄热式燃烧（RTO）处理系统中加温和氧化分解产生的

热能利用具有高热容量的陶瓷蓄热体作为蓄热系统，实现换热效

率达到90%以上的节能效果，应注意：

1）治理设施的风量宜按照最大废气排放量的105%进行设

计。

2）进入蓄热燃烧装置的废气中颗粒物浓度宜低于5 mg/m3，

含有焦油等黏性物质时应从严控制。当废气中的颗粒物含量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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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要求时，应采用过滤、喷淋、静电捕集等方式进行预处理。预

处理工艺应根据废气的成分、性质和污染物的含量等因素进行选

择。

3）蓄热燃烧装置的热回收效率一般不宜低于90%，两室蓄

热燃烧装置的净化效率一般不宜低于95%，多室或旋转式蓄热燃

烧装置的净化效率一般不宜低于98%。

4）应根据废气组分、净化效率等要求确定废气在燃烧室的

停留时间，停留时间一般不宜低于0.75s。

5）应根据废气组分、净化效率等要求确定燃烧室燃烧温度，

燃烧温度一般应高于760℃。

6）蓄热体宜优先选用蜂窝陶瓷、组合式陶瓷等规整材料。

7）蓄热室截面风速不宜大于2 m/s。

8）蓄热室进出口温差不宜大于60℃。

9）系统设计压降宜低于3000 Pa。

10）蓄热燃烧装置应进行整体内保温。外表面温度不应高于

60℃，部分热点除外。

（3）催化燃烧法技术要求

催化燃烧分为常规催化燃烧（CO）和蓄热式催化燃烧

（RCO）。该技术利用催化剂，使有机气体在较低温度下，氧化

为水和二氧化碳。蓄热式催化燃烧（RCO）的处理系统加热和氧

化产生的热量被蓄热体储存并用以加热待处理废气，以提高换热

效率。催化燃烧设施按照《催化燃烧法工业有机废气治理工程技

术规范》（HJ 2027）进行建设，应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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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治理工程的处理能力应根据废气的处理量确定，设计风

量宜按照最大废气排放量的120%进行设计。

2）催化燃烧装置的净化效率不得低于97%。

3）进入催化燃烧装置的废气中颗粒物的浓度宜低于

10mg/m3。

4）进入催化燃烧装置的废气温度宜低于400℃。

5）催化剂的选择需要与处理对象相吻合，严格避免催化剂

的中毒。

6）催化剂的工作温度宜低于700℃，并能够承受900℃短时

间的高温冲击，设计工况下催化剂使用寿命应大于8500h。

7）催化剂床层的设计空速应考虑催化剂的种类、载体的型

式、废气的组分等因素，宜大于10000h-1，但不宜大于40000h-1。

进入燃烧室的气体温度应达到气体组分在催化剂上的起燃温度，

混合气体按照起燃温度最大的组分确定。

8）催化燃烧装置应进行整体保温，外表面温度不宜高于

60℃。

（4）冷凝法技术要求

冷凝器排出的不凝尾气的温度应低于尾气中污染物的液化

温度，若尾气中有数种污染物，则不凝尾气的温度应低于尾气中

液化温度最低的污染物的液化温度。冷凝法主要用于处理高浓度

废气，特别是组分比较单纯的、有一定回收经济价值的废气。对

于易挥发的有机物需要冷凝温度更低的深冷技术，如石脑油、汽

柴油等VOCs推荐使用先进的单机混冷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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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吸收法技术要求

吸收法是采用低挥发或不挥发液体为吸收剂，利用废气中各

组分在吸收剂中溶解度或化学反应特性的差异，使废气中有害组

分被吸收剂吸收，从而达到净化的目的。

推荐采用沸点较高、蒸汽压较低的柴油、煤油作为溶剂，使

有机废气从气相转移到液相中，然后对吸收液进行解吸处理，回

收其中有机化合物，同时使溶剂得以再生。对于一些水溶性较好

的化合物，也可用水作为吸收剂，吸收液进行精馏以回收有机溶

剂。

四、企业环境管理措施

（一）企业应建立健全环境管理台账，按照相关要求记录含

VOCs原辅料材料采购、使用及回用情况，密封点泄漏检测与修

复情况，有机液体储存、装载情况，废水系统密闭情况，循环水

系统检测与修复情况；废气收集处理系统的主要运行和维护信

息，如运行时间、废气处理量、操作温度、停留时间、吸附剂再

生/更换周期和更换量、催化剂更换周期和更换量、吸收液 pH值

等关键运行参数。VOCs治理台账记录要求详见表4，台账保存期

限不少于 3 年。

（二）企业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和技术规范等要求建

设及使用污染治理设施，建立健全与治理设备相关的各项规章制

度，定期进行维护和管理，保证治理设施正常运行。

治理设施应先于产生废气的生产工艺设备开启、后于生产工

艺设备停机。治理设备不得超负荷运行。维护人员应根据计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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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检查、维护和更换必要的部件和材料。采用吸附法处理工艺时，

应定期更换吸附材料；对于一次性吸附工艺，当排气浓度不能满

足设计或排放要求时应更换吸附剂；对于可再生工艺，应定期对

吸附剂动态吸附量进行检测，当动态吸附量降低至设计值的80%

时宜更换吸附剂。采用燃烧法时，过滤材料、氧化催化剂、蓄热

体等关键耗材应根据质量分析数据及时更换。

（三）企业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气筒应在规定的监控位置设置

采样口和永久检测平台，采样口的设置应符合《气体参数测量和

采样的固定位装置》（HJ/T 1）的要求，同时设置规范的永久性

排污口标志。有处理设施的，应在处理设施进、出口处设置采样

孔，并满足采样条件。

（四）企业应采取措施控制或处理污染治理设施产生的二次

污染物，确保达标排放。

（五）企业应执行排污许可证制度。

五、环保部门监管要点

（一）检查企业VOCs无组织排放控制情况，包括VOCs物料

储存、VOCs物料转移和输送、工艺过程、废水集输及处理系统、

循环冷却水系统等。

（二）核查治理设施相关台账。如采用吸附装置的，重点检

查吸附剂种类及填装情况、一次性吸附剂更换时间和更换量、再

生型吸附剂再生周期及更换情况等；采用催化燃烧法的，重点检

查催化（床）温度、电或天然气消耗量、催化剂更换周期及更换

情况等，VOCs治理台账记录要求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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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于加装有VOCs自动监测系统的企业，检查其在线

数据记录。

（四）核查治理过程产生的次生污染物是否得到有效处置，

VOCs治理检查要点见表5。

表 4 VOCs 治理台账记录要求

序号 重点环节 台账记录要求

1 含VOCs原辅材料
含 VOCs原辅材料名称及其 VOCs含量，采购量、使用量、库存

量，含 VOCs原辅材料回收方式及回收量等。

2 密封点
检测时间、泄漏检测浓度、修复时间、采取的修复措施、修复后

泄漏检测浓度等。

3 有机液体储存
有机液体物料名称、储罐类型及密封方式、储存温度、周转量、

油气回收量等。

4 有机液体装载 有机液体物料名称、装载方式、装载量、油气回收量等。

5 废水集输、储存与处理
废水量、废水集输方式（密闭管道、沟渠）、废水储存及处理设施

密闭情况等。

6 循环水系统

检测时间、循环水塔进出口 TOC或 POC浓度、含 VOCs物料换

热设备进出口 TOC或 POC浓度、修复时间、修复措施、修复后

进出口 TOC或 POC浓度等。

7
非正常工况（含开停工

及维修）排放

开停工、检维修时间，退料、吹扫、清洗等过程含 VOCs物料回

收情况，VOCs 废气收集处理情况，开车阶段产生的易挥发性不

合格产品产量和收集情况等。

8 火炬排放 火炬运行时间、燃料消耗量、火炬气流量等。

9 事故排放 事故类别、时间、处置情况等。

10 废气收集处理设施

废气处理设施进出口的监测数据（废气量、浓度、温度、含氧量

等）。

废气收集与处理设施关键参数（见表 5）。

废气处理设施相关耗材（吸收剂、吸附剂、催化剂、蓄热体等）

购买处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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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VOCs 治理检查要点

源项 检查环节 检查要点

VOCs物料

储存
容器、包装袋

1.容器或包装袋在非取用状态时是否加盖、封口，保持密闭；

盛装过 VOCs物料的废包装容器是否加盖密闭。

2.容器或包装袋是否存放于室内，或存放于设置有雨棚、遮阳

和防渗设施的专用场地。

VOCs物料

储存

挥发性有机液体

储罐

3.储罐类型与储存物料真实蒸气压、容积等是否匹配，是否存

在破损、孔洞、缝隙等问题。

4.内浮顶罐的边缘密封是否采用浸液式、机械式鞋形、双封式

等高效密封方式。

5.外浮顶罐是否采用双重密封，且一次密封为浸液式、机械式

鞋形等高效密封方式。

6.浮顶罐浮盘附件开口（孔）是否密闭（采样、计量、例行检

查、维护和其他正常活动除外）。

7.固定顶罐是否配有 VOCs处理设施或气相平衡系统。

8.呼吸阀的定压是否符合设定要求。

9.固定顶罐的附件开口（孔）是否密闭（采样、计量、例行检

查、维护和其他正常活动除外）。

储库、料仓

10.围护结构是否完整，与周围空间完全阻隔。

11.门窗及其他开口（孔）部位是否关闭（人员、车辆、设备、

物料进出时，以及依法设立的排气筒、通风口除外）。

VOCs物料

转移和输送

液态 VOCs物料 1.是否采用管道密闭输送，或者采用密闭容器或罐车。

粉状、粒状 VOCs
物料

2.是否采用气力输送设备、管状带式输送机、螺旋输送机等密

闭输送方式，或者采用密闭的包装袋、容器或罐车。

挥发性有机液体

装载

3.汽车、火车运输是否采用底部装载或顶部浸没式装载方式。

4.是否根据年装载量和装载物料真实蒸气压，对 VOCs 废气采

取密闭收集处理措施，或连通至气相平衡系统；有油气回收装

置的，检查油气回收量。

工艺过程

VOCs无组

织排放

VOCs 物料投加

和卸放

1.液态、粉粒状 VOCs 物料的投加过程是否密闭，或采取局部

气体收集措施；废气是否排至 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2.VOCs物料的卸（出、放）料过程是否密闭，或采取局部气体

收集措施；废气是否排至 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化学反应单元

3.反应设备进料置换废气、挥发排气、反应尾气等是否排至

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4.反应设备的进料口、出料口、检修口、搅拌口、观察孔等开

口（孔）在不操作时是否密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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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项 检查环节 检查要点

工艺过程

VOCs无组织

排放

分离精制单元

5.离心、过滤、干燥过程是否采用密闭设备，或在密闭空间内

操作，或采取局部气体收集措施；废气是否排至 VOCs 废气收

集处理系统。

6.其他分离精制过程排放的废气是否排至 VOCs 废气收集处理

系统。

7.分离精制后的母液是否密闭收集；母液储槽（罐）产生的废

气是否排至 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真空系统
8.是否采用干式真空泵，真空排气是否排至 VOCs废气收集处

理系统。

含 VOCs产品的

使用过程

9.有机聚合物（合成树脂、合成橡胶、合成纤维等）的混合/混
炼、塑炼/塑化/熔化、加工成型（挤出、注射、压制、压延、发

泡、纺丝等）等制品生产过程，是否采用密闭设备，或在密闭

空间内操作，或采取局部气体收集措施；废气是否排至 VOCs
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其他过程

10.载有 VOCs物料的设备及其管道在开停工（车）、检维修和

清洗时，是否在退料阶段将残存物料退净，并用密闭容器盛装；

退料过程废气、清洗及吹扫过程排气是否排至 VOCs废气收集

处理系统。

VOCs无组织废

气收集处理系统

11.是否与生产工艺设备同步运行。

12.采用外部集气罩的，距排气罩开口面最远处的 VOCs无组织

排放位置，控制风速是否大于等于 0.3米/秒（有行业具体要求

的按相应规定执行）。

13.废气收集系统是否负压运行；处于正压状态的，是否有泄漏。

14.废气收集系统的输送管道是否密闭、无破损。

设备与管线

组件泄漏
LDAR工作

1..泵、压缩机、搅拌器、阀门、法兰等是否按照规定的频次进

行泄漏检测。

2.发现可见泄漏现象或超过泄漏认定浓度的，是否按照规定的

时间进行泄漏源修复。

3.现场随机抽查，在检测不超过 100个密封点的情况下，发现

有 2个以上（不含）不在修复期内的密封点出现可见泄漏现象

或超过泄漏认定浓度的，属于违法行为。

敞开液面

VOCs逸散

废水集输、储存及

处理设施

1.用于输送、储存、处理含 VOCs的废水设施是否密闭，产生

的废气是否接至尾气处理装置。

2.废水接入口和排出口是否采取与环境空气隔离的措施。

开式循环冷却水

系统

3.是否每 6个月对流经换热器进口和出口的循环冷却水中的

TOC或 POC浓度进行检测；发现泄漏是否及时修复并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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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项 检查环节 检查要点

有组织

VOCs排放
排气筒

1.VOCs排放浓度是否稳定达标。

2.车间或生产设施收集排放的废气，VOCs初始排放速率大于等

于 2千克/小时的，VOCs去除效率是否符合要求。

3.是否安装自动监控设施，自动监控设施是否正常运行，是否

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

废气治理

设施

冷却器/冷凝器

1.出口温度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2.是否存在出口温度高于冷却介质进口温度的现象。

3.冷凝器溶剂回收量。

吸附装置

4.吸附剂种类及填装情况。

5.一次性吸附剂更换时间和更换量。

6.再生型吸附剂再生周期、更换情况。

7.废吸附剂储存、处置情况。

催化燃烧装置

8.催化（床）温度。

9.电或天然气消耗量。

10.催化剂更换周期、更换情况。

燃烧装置 11.燃烧温度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洗涤器/吸收塔

12.酸碱性控制类吸收塔，检查洗涤/吸收液 pH值。

13.药剂添加周期和添加量。

14.洗涤/吸收液更换周期和更换量。

15.氧化反应类吸收塔，检查氧化还原电位（ORP）值。

台账 企业是否按要求记录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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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河南省涂料、油墨、胶粘剂及其类似产品制造

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控制技术指南

一、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指导河南省辖区内涂料、油墨、胶粘剂及其类

似产品制造行业挥发性有机物（VOCs）的控制管理。

二、VOCs产排污环节

涂料、油墨、胶粘剂及其类似产品制造行业存在产品种类多

样性、生产过程间歇性、工艺环节多等特点 ，VOCs 主要来自

于使用的化学原料、溶剂及化学反应的中间体，主要有甲苯、二

甲苯、三甲苯、乙苯、二乙苯、乙酸乙酯、乙酸丁酯、甲基丙烯

酸甲酯、甲基乙基酮、甲基异丁基甲酮、丙酮、甲醇、异丙醇、

正丁醇、二氯乙烷、二氯甲烷等。VOCs 主要产排污环节见表 1。

表 1 涂料、油墨、胶粘剂及其类似产品制造企业

VOCs 主要产排污环节

序号 VOCs主要产排污环节 描述

1 设备及管线组件泄漏 装置或设施的动、静密封点排放的 VOCs。

2 物料储存

VOCs 排放来自于挥发性有机液体固定顶罐（立式和卧

式）、浮顶罐（内浮顶和外浮顶）的静止呼吸损耗和工作损

耗及有机化学品仓库、固废储存间排放。

3 有机液体装卸挥发损失
挥发性有机液体在装卸、分装过程中逸散进入大气的

VOCs。

4
废水集输、储存、处理处置

过程逸散
废水在收集、储存及处理过程中从水中挥发的 V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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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VOCs主要产排污环节 描述

5 工艺过程废气

（1）物理混合单元

VOCs主要释放环节包括投料、混合/研磨/调配、包装等。

（2）反应单元

VOCs主要释放环节包括投料、反应、包装、产品灌装等。

6 辅助环节废气

（1）溶剂回收单元

对剩余溶剂的回收环节，通常使用蒸馏方法。在加料环节、

设备运行和溢出环节会有 VOCs 的排放。

（2）清洗环节

当产品品种更换时，分散、研磨设备都需要清洗；采用桶

泵加料时，需要对桶泵定期进行清洗。清洗过程会有 VOCs

的排放。

7 循环水冷却系统释放

由于设备泄漏，导致有机物料进入冷却水一侧，冷却水将

物料带出，冷却过程由于凉水塔的汽提作用和风吹逸散，

从冷却水中排入大气的 VOCs。

8 实验室排放
用于研究涂料、油墨等的性能实验室，会有实验室涂装或

者印刷的废气。

9 采样过程排放
采样管线内物料置换和置换出物料的收集储存过程中，逸

散的部分 VOCs。

三、治理技术要求

（一）源头控制

企业应制定溶剂管理计划和替代规划，积极推广使用低

VOCs 含量或低反应活性的原辅材料；加快产品升级，按照《环

境保护综合名录》的要求，逐步淘汰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

鼓励生产水性、粉末、高固体分、无溶剂、辐射固化等低 VOCs

含量的涂料，水性、辐射固化、植物油基等低 VOCs 含量的油墨，

水基、热熔、无溶剂、辐射固化、改性、生物降解等低 VOCs

含量的胶粘剂，以及低 VOCs 含量、低反应活性的清洗剂等。

（二）过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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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推进使用高性能设备

鼓励采用高性能的设备，主要包括：①选用密封性好的设备；

②采用密闭式的过滤器、真空泵、离心机和干燥机等设备。

2. 挥发性有机液体储罐 VOCs 控制

（1）合理选择罐型及密封方式

1）储存真实蒸气压≥76.6 kPa 的挥发性有机液体储罐，应采

用低压罐、压力罐或其他等效措施。

2）储存真实蒸气压≥5.2kPa 但＜76.6 kPa 且储罐容积≥20 m3

的挥发性有机液体储罐、储存真实蒸气压≥0.7 kPa 但＜5.2 kPa

且储罐容积≥30 m3 的挥发性有机液体储罐应满足以下要求：

a）采用内浮顶罐的，浮顶与罐壁之间应采用浸液式密封、

机械式鞋形密封等高效密封方式。

b）采用外浮顶罐的，浮顶与罐壁之间应采用双重密封，且

一次密封应采用浸液式密封、机械式鞋形密封等高效密封方式。

c）采用固定顶罐的，应安装密闭排气系统至有机废气回收

或处理装置，排放的废气应收集处理并满足相关排放标准的要

求，或者处理效率不低于 90%。

d）采用气相平衡系统。

3）鼓励企业采用压力罐、浮顶罐等替代固定顶罐。

（2）合理使用涂漆

选择罐壁涂料颜色时，应尽可能在满足相关规范要求的前提

下，选择白色罐壁涂料，同时选用不易由于化学变化而降低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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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太阳辐射性能的涂料。另外，储罐涂层应定期重刷，以保护罐

体不被腐蚀，并保持良好的反射阳光的性能。

（3）加强维护

1）罐体应保持完好，不应有孔洞、缝隙。浮顶边缘密封不

应有破损。

2）附件开口（孔），除采样、计量、例行检查、维护和其他

正常活动外，应密闭。

3）浮顶罐支柱、导向装置等储罐附件穿过浮顶时，应采取

密封措施

4）浮顶罐除储罐排空作业外，浮顶应始终漂浮于储存物料

的表面。

5）浮顶罐自动通气阀在浮顶处处于漂浮状态时应关闭且密

封良好，仅在浮顶处于支撑状态时开启。

6）除自动通气阀、边缘呼吸阀外，浮顶罐的外边缘板及所

有通过浮顶的开孔接管均应浸入液面下。

7）定期检查固定顶罐呼吸阀的定压是否符合设定要求。

3. 物料转移 VOCs 控制

1）液态 VOCs 物料采用密闭管道输送。

2）采用非管道输送方式时，应采用密闭的包装袋、容器或

罐车进行物料转移。

3）粉状、粒状 VOCs 物料应采用气力输送设备、管状带式

输送机、螺旋输送机等密闭输送方式，或者采用密闭的包装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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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或罐车进行物料转移。

4. 挥发性有机液体装载 VOCs 控制

挥发性有机液体装车优先采用底部装载方式；底部装载结束

并断开快接头时，滴洒量不应超过 10mL，滴洒量取连续 3 次断

开操作的平均值。无法实现底部装载的应采用带有机械锁紧式密

封鹤管的顶部浸没式装载方式，出口距离罐底高度应小于 200

mm；并定期检测密封部件，保障废气收集效率。

装载过程排放的废气应收集处理并满足排放标准，或连接至

气相平衡系统。

5. 工艺过程 VOCs 控制

VOCs 物料的配料、投加、反应、混合、研磨、分散、调色、

兑稀、过滤、干燥以及灌装或包装等过程，应采用密闭设备或在

密闭空间内操作，废气应排至废气收集处理系统；无法密闭的，

应采取局部气体收集措施，废气应排至废气收集处理系统。高位

槽（罐）进料时置换的废气应排至 VOCs 废气收集处理系统或

气相平衡系统。

真空系统应采用干式真空泵，真空排气应排至 VOCs 废气

收集处理系统。禁止新建液环（水环）真空泵装置，现有液环（水

环）真空泵应更换为干式真空泵。

6. 清洗环节 VOCs 控制

移动缸及设备零件清洗时，应采用密闭系统或在密闭空间内

操作，废气应排至 VOCs 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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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实验室废气 VOCs 控制

使用含 VOCs 化学品的实验室，应使用通风橱（柜）或进行

局部气体收集，废气应排至 VOCs 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8. 废水收集、处理系统 VOCs 控制

用于集输、储存和处理含 VOCs 的废水设施，在曝气池及其

之前应密闭，废气收集至尾气处理装置。

废水系统的接入口和排出口应采取与环境空气隔离的措施。

9. 循环水系统 VOCs 控制

对开式循环冷却水系统，每 6 个月对流经换热器进口和出

口的循环冷却水中的总有机碳（TOC）浓度进行检测，若出口浓

度大于进口浓度 10%，则认定发生了泄漏，应进行泄漏源修复

与记录。

10. 化学品及固废储存场所 VOCs 控制

对于化学品仓库、固废仓库的有机废气，应收集处理。

11. 泄漏检测与修复

载有气态 VOCs 物料、液态 VOCs 物料的设备与管线组件密

封点≥2000 个的企业，应开展泄漏检测与修复工作。设备与管线

组件包括：泵、压缩机、搅拌器（机）、阀门、开口阀或开口管

线、法兰及其他连接件、泄压设备、取样连接系统、其他密封设

备。

严格按照《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 37822）

中要求进行泄漏认定、泄漏检测、泄漏源修复及台账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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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采样过程 VOCs 控制

现状为开口管线采样的，应进行改造，加装或更换密闭式采

样系统。新建企业应设计闭式采样系统。

（三）末端治理要求

1. 废气收集系统

企业应考虑生产工艺、操作方式、废气性质、处理方法等因

素，对 VOCs 废气进行分类收集。废气收集系统排风罩（集气

罩）的设置应符合《排风罩的分类及技术条件》（GB/T 16758）

的规定。采用外部排风罩的，应按《排风罩的分类及技术条件》

（GB/T 16758）、《局部排风设施控制风速检测与评估》（AQ/T

4274）规定的方法测量控制风速，测量点应选取在距排风罩开口

面最远处的 VOCs 无组织排放位置，控制风速不应低于 0.3 m/s

（行业相关规范有具体规定的，按相关规定执行）。废气输送管

道应密闭，废气收集系统应在负压下运行，若处于正压状态，应

对输送管道组件的密封点进行泄漏检测，泄漏检测值不应超过

500 mmol/mol，亦不应有感官可察觉泄漏。废气收集系统应综合

考虑防火、防爆、防腐蚀、耐高温、防结露、防堵塞等问题。

2. 末端治理技术要求

企业应根据不同废气源的特点选择适用的技术，废气中

VOCs 初始排放速率大于等于 2 千克/小时的，VOCs 去除效率应

不低于 80%（采用的原辅材料符合国家有关低 VOCs 含量产品规

定的除外）；禁止采用单一低效措施，如仅采用低温等离子、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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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化、光氧化、一次性活性炭吸附等处理技术；涂料、油墨、胶

粘剂及其类似产品制造企业常见的 VOCs 治理可行技术见表 2，

涂料、油墨、胶粘剂及其类似产品制造企业常见 VOCs 治理技术

适用条件见表 3。

表 2 涂料、油墨、胶粘剂及其类似产品制造企业常见

VOCs 治理可行技术

序号 VOCs产排污环节 常见的可行治理技术

1
储罐呼吸废气、有机液体装

卸废气

冷凝、吸附、膜分离、吸收等至少两种组合工艺；燃烧法（催

化燃烧 CO、蓄热燃烧 RTO、蓄热催化燃烧 RCO、直接燃烧 TO）；

回收（冷凝、吸附、膜分离）+燃烧组合工艺。

2

熔化锅、捏合机、分散釜、

调漆锅、预混槽等

工艺废气

熔化锅、捏合机、分散釜、调漆锅、预混槽等的气相平衡排气

浓度高，宜优先选择冷凝+燃烧组合工艺。

3

水性涂料、水性油墨、特种

油墨（低 VOCs含量产品）

的生产车间的废气、UV油

墨生产车间废气、胶印油墨

生产车间废气

可以集中收集后混合处理。

1）废气中有机物浓度较低时（＜150mg/m3），可以视情况选择

吸收法、吸附法或其他等效技术的组合技术。

2）废气中有机物浓度较高时（＞150mg/m3），采用吸附浓缩+

燃烧组合工艺。

4
废水集输、储存和处理

过程

视情况选择吸收法、吸附法或其他等效技术的组合技术或采用

吸附浓缩-燃烧技术进行治理。

表 3 涂料、油墨、胶粘剂及其类似产品制造企业常见

VOCs 治理技术适用条件

序号 处理技术
适用废气量范围-

（Nm3/h）

适用 VOCs

浓度范围（mg/Nm3）
备注

1 吸附吸收 ＜1×104 100～1.5×104

2 生物处理 ＜5×104 ＜500

3 冷凝吸附 ＜5000 1.0×104～1.0×106

4 膜分离-变压吸附 ＜1.0×104 1.0×105～1.0×106



— 31 —

序号 处理技术
适用废气量范围-

（Nm3/h）

适用 VOCs

浓度范围（mg/Nm3）
备注

5 冷凝法 ＜5000 1.0×105～1.0×106
连续操作工况需要设置在线

融霜、双排换热器切换操作。

6 催化燃烧 CO ＜6×104 3000～1/4 LEL
需注意催化剂使用条件，可导

致催化剂中毒失活物质慎用。

7 蓄热式燃烧 RTO ＜2×105 1500～1/4 LEL

（1）不含氧气废气浓度适应

范围更广（2）含氧废气有机

物浓度不得超过 1/4 LEL（3）

需采用低氮氧化物型燃烧器。

8
蓄 热 式 催 化 燃 烧

RCO
＜2×104 600～3000

需注意催化剂使用条件，可导

致催化剂中毒失活物质慎用。

9 直接燃烧技术 TO ＜5×104 500～饱和浓度

（1）不含氧气废气浓度适应

范围更广（2）含氧废气有机

物浓度不得超过 1/4 LEL（3）

需采用低氮氧化物型燃烧器。

10

冷凝-催化燃烧 CO

或冷凝 -蓄热燃烧

RTO

＜5000 1.0×105～1.0×106
连续操作工况需要设置在线

融霜、双排换热器切换操作。

11

膜分离 -催化燃烧

CO 或膜分离 -蓄热

燃烧 RTO

＜5000 1.0×105～1.0×106

备注

1. LEL为 Lower Explosion Limited，爆炸下限。

2. 上述数据为常见适用条件，企业适用技术应根据废气组成、温度、压力、污染物的性质、

污染物的含量和废气流量等参数具体确定。

3. 不同工艺技术要求

（1）采用吸附工艺技术要求

吸附装置按照《吸附法工业有机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HJ

2026）进行建设，满足工艺设计要求：

1）进入吸附系统的废气温度宜控制在 40℃以内。

2））进入吸附系统的废气中颗粒物含量宜低于 1m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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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进入吸附系统的易燃、易爆有机废气浓度应控制在其爆

炸极限下限的 25%以下。对于含有混合有机化合物的废气，其控

制浓度应低于最易爆炸组分或混合气体爆炸极限下限值的 25%。

4）吸附装置的净化效率不得低于 90%。

5）有机溶剂的脱附宜选用水蒸汽和热氮气，当回收的有机

溶剂沸点较低时，冷凝水宜使用低温水；对不溶于水的有机溶剂

冷凝后直接回收，对溶于水的有机溶剂应进一步分离回收。

6）当采用降压解吸再生时，煤质颗粒活性炭的性能应满足

《回收溶剂用煤质颗粒活性炭》（GB/T7701.2）要求，且丁烷工

作容量（测试方法参见《活性炭丁烷工作容量测试方法》

（GB/T20449））应不小于 12.5g/dl，BET 比表面积不应小于

1400m2/g。

7）采用水蒸汽再生时，水蒸汽的温度宜低于 140℃。煤质

颗粒活性炭的性能应满足《回收溶剂用煤质颗粒活性炭》（GB/T

7701.2）要求，且丁烷工作容量（测试方法参见《活性炭丁烷工

作容量测试方法》（GB/T20449））应不小于 8.5g/dl，BET 比表面

积不应小于 1200m2/g。

8）采用热气流吹扫方式再生时，对于活性炭和活性炭纤维

吸附剂，热气流温度应低于 120℃；对于分子筛吸附剂，热气流

温度宜低于 200℃；对于含有沸点高于 110℃的有机组分废气，

不宜采用热空气再生。煤质活性炭应满足《净化空气用煤质颗粒

活性炭》（GB/T7701.5）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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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含有酮类等易燃气体时，不得采用热空气再生。脱附后

气流中有机物的浓度应严格控制在爆炸极限下限的 25%以下。

10）固定床吸附器应符合《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工业废气

吸附净化装置》（HJ/T386）的规定。吸附层的风速应根据吸附剂

的材质、结构和性能共同确定，采用颗粒状活性炭时，宜取

0.20-0.60m/s，采用纤维状吸附剂（活性炭纤维毡）时，气体流

速宜低于 0.15m/s。对于废气浓度特别低或有特殊要求的情况，

风速可适当增加。

（2）直接燃烧法技术要求

直接燃烧法分为常规直接燃烧（TO）和蓄热式燃烧（RTO）。

该技术利用辅助燃料燃烧所发生热量，把可燃的有害气体的温度

提高到 700-900℃的反应温度，从而发生氧化分解，适用于高浓

度废气。蓄热式燃烧（RTO）处理系统中加温和氧化分解产生的

热能利用具有高热容量的陶瓷蓄热体作为蓄热系统，实现换热效

率达到 90%以上的节能效果，应注意：

1）治理设施的风量宜按照最大废气排放量的 105%进行设

计。

2）进入蓄热燃烧装置的废气中颗粒物浓度宜低于 5 mg/m3，

含有焦油等黏性物质时应从严控制。当废气中的颗粒物含量不满

足要求时，应采用过滤、喷淋、静电捕集等方式进行预处理。预

处理工艺应根据废气的成分、性质和污染物的含量等因素进行选

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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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蓄热燃烧装置的热回收效率一般不宜低于 90%，两室蓄

热燃烧装置的净化效率一般不宜低于 95%，多室或旋转式蓄热燃

烧装置的净化效率一般不宜低于 98%。

4）应根据废气组分、净化效率等要求确定废气在燃烧室的

停留时间，停留时间一般不宜低于 0.75s。

5）应根据废气组分、净化效率等要求确定燃烧室燃烧温度，

燃烧温度一般应高于 760℃。

6）蓄热体宜优先选用蜂窝陶瓷、组合式陶瓷等规整材料。

7）蓄热室截面风速不宜大于 2 m/s。

8）蓄热室进出口温差不宜大于 60℃。

9）系统设计压降宜低于 3000 Pa。

10）蓄热燃烧装置应进行整体内保温。外表面温度不应高于

60℃，部分热点除外。

（3）催化燃烧法技术要求

催化燃烧分为常规催化燃烧（CO）和蓄热式催化燃烧

（RCO）。该技术利用催化剂，使有机气体在较低温度下，氧化

为水和二氧化碳。蓄热式催化燃烧（RCO）的处理系统加热和氧

化产生的热量被蓄热体储存并用以加热待处理废气，以提高换热

效率。催化燃烧设施按照《催化燃烧法工业有机废气治理工程技

术规范》（HJ2027）进行建设，应注意：

1）治理工程的处理能力应根据废气的处理量确定，设计风

量宜按照最大废气排放量的 120%进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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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催化燃烧装置的净化效率不得低于 97%。

3）进入催化燃烧装置的废气中颗粒物的浓度宜低于

10mg/m3。

4）进入催化燃烧装置的废气温度宜低于 400℃。

5）催化剂的选择需要与处理对象相吻合，严格避免催化剂

的中毒。

6）催化剂的工作温度宜低于 700℃，并能够承受 900℃短时

间的高温冲击，设计工况下催化剂使用寿命应大于 8500h。

7）催化剂床层的设计空速应考虑催化剂的种类、载体的型

式、废气的组分等因素，宜大于 10000h-1，但不宜大于 40000h-1。

进入燃烧室的气体温度应达到气体组分在催化剂上的起燃温度，

混合气体按照起燃温度最大的组分确定。

8）催化燃烧装置应进行整体保温，外表面温度不宜高于

60℃。

（4）冷凝法技术要求

冷凝器排出的不凝尾气的温度应低于尾气中污染物的液化

温度，若尾气中有数种污染物，则不凝尾气的温度应低于尾气中

液化温度最低的污染物的液化温度。冷凝法主要用于处理高浓度

废气，特别是组分比较单纯的、有一定回收经济价值的废气。对

于易挥发的有机物需要冷凝温度更低的深冷技术。

（5）吸收法技术要求

吸收法是采用低挥发或不挥发液体为吸收剂，利用废气中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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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分在吸收剂中溶解度或化学反应特性的差异，使废气中有害组

分被吸收剂吸收，从而达到净化的目的。

推荐采用沸点较高、蒸汽压较低的物质作为溶剂，使有机废

气从气相转移到液相中，然后对吸收液进行解吸处理，回收其中

有机化合物，同时使溶剂得以再生。对于一些水溶性较好的化合

物，也可用水作为吸收剂，吸收液进行精馏以回收有机溶剂。

四、企业环境管理措施

（一）企业应建立健全环境管理台账制度，按照相关要

求记录含 VOCs 原辅料材料采购、使用及回用情况，密封点

泄漏检测与修复情况，有机液体储存、装载情况，废水系统密闭

情况，循环水系统检测与修复情况；废气收集处理系统的主要运

行和维护信息，如运行时间、废气处理量、操作温度、停留时间、

吸附剂再生/更换周期和更换量、催化剂更换周期和更换量、吸

收液 pH 值等关键运行参数。VOCs 治理台账记录要求详见表 5，

台账保存期限不少于 3 年。

（二）企业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和技术规范等要求建

设及使用污染治理设施，建立健全与治理设备相关的各项规章制

度，定期进行维护和管理，保证治理设施正常运行。

治理设施应先于产生废气的生产工艺设备开启、后于生产工

艺设备停机。治理设备不得超负荷运行。维护人员应根据计划定

期检查、维护和更换必要的部件和材料。采用吸附法处理工艺时，

应定期更换吸附材料；对于一次性吸附工艺，当排气浓度不能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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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设计或排放要求时应更换吸附剂；对于可再生工艺，应定期对

吸附剂动态吸附量进行检测，当动态吸附量降低至设计值的 80%

时宜更换吸附剂。采用燃烧法时，过滤材料、氧化催化剂、蓄热

体等关键耗材应根据质量分析数据及时更换。

（三）企业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气筒应在规定的监控位置设置

采样口和永久检测平台，采样口的设置应符合《气体参数测量和

采样的固定位装置》（HJ/T1）的要求，同时设置规范的永久性排

污口标志。有处理设施的，应在处理设施进、出口处设置采样孔，

并满足相应的采样条件。

（四）企业应采取措施控制或处理污染治理设施产生的二次

污染物。

（五）企业应执行排污许可证制度。

五、环保部门监管要点

（一）检查企业 VOCs 无组织排放控制情况，包括 VOCs

物料储存、VOCs 物料转移和输送、工艺过程、废水集输及处理

系统、循环冷却水系统等。

（二）核查治理设施相关台账。如采用吸附装置的，重点检

查吸附剂种类及填装情况、一次性吸附剂更换时间和更换量、再

生型吸附剂再生周期及更换情况等；采用催化燃烧法的，重点检

查催化（床）温度、电或天然气消耗量、催化剂更换周期及更换

情况等。VOCs 治理台帐记录要求见表 4。

（三）对于加装有 VOCs 自动监测系统的企业，检查其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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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记录。

（四）核查治理过程中产生的次生污染物是否得到有效处

置，VOCs 治理检查要点见表 5。

表 4 VOCs 治理台账记录要求

序号 重点环节 台账记录要求

1 含 VOCs原辅材料
含 VOCs原辅材料名称及其 VOCs含量，采购量、使用量、库

存量，含 VOCs原辅材料回收方式及回收量等。

2 密封点
检测时间、泄漏检测浓度、修复时间、采取的修复措施、修复

后泄漏检测浓度等。

3 有机液体储存
有机液体物料名称、储罐类型及密封方式、储存温度、周转量、

溶剂回收量等。

4 有机液体装载 有机液体物料名称、装载方式、装载量、溶剂回收量等。

5 废水集输、储存与处理
废水量、废水集输方式（密闭管道、沟渠）、废水处理设施密

闭情况等。

6 循环水系统

检测时间、循环水塔进出口 TOC或 POC 浓度、含 VOCs物料

换热设备进出口 TOC或 POC浓度、修复时间、修复措施、修

复后进出口 TOC或 POC浓度等。

7
非正常工况（含开停工及

维修）排放

开停工、检维修时间，退料、吹扫、清洗等过程含 VOCs物料

回收情况，VOCs废气收集处理情况，开车阶段产生的易挥发

性不合格产品产量和收集情况等。

8 事故排放 事故类别、时间、处置情况等。

9 废气收集处理设施

废气处理设施进出口的监测数据（废气量、浓度、温度、含氧

量等）。

废气收集与处理设施关键参数（见表 5）。

废气处理设施相关耗材（吸收剂、吸附剂、催化剂、蓄热体等）

购买处置记录。

表 5 VOCs 治理检查要点

源项 检查环节 检查要点

VOCs物料

储存

容器、包装袋

1.容器或包装袋在非取用状态时是否加盖、封口，保持密闭；盛

装过 VOCs物料的废包装容器是否加盖密闭。

2.容器或包装袋是否存放于室内，或存放于设置有雨棚、遮阳和

防渗设施的专用场地。

挥发性有机液

体储罐

3.储罐类型与储存物料真实蒸气压、容积等是否匹配，是否存在

破损、孔洞、缝隙等问题。



— 39 —

源项 检查环节 检查要点

VOCs物料

储存

挥发性有机液体

储罐

4.内浮顶罐的边缘密封是否采用浸液式、机械式鞋形等高效密封

方式。

5.外浮顶罐是否采用双重密封，且一次密封为浸液式、机械式鞋

形等高效密封方式。

6.浮顶罐浮盘附件开口（孔）是否密闭（采样、计量、例行检查、

维护和其他正常活动除外）。

7.固定顶罐是否配有 VOCs处理设施或气相平衡系统。

8.呼吸阀的定压是否符合设定要求。

9.固定顶罐的附件开口（孔）是否密闭（采样、计量、例行检查、

维护和其他正常活动除外）。

储库、料仓

10.围护结构是否完整，与周围空间完全阻隔。

11.门窗及其他开口（孔）部位是否关闭（人员、车辆、设备、物

料进出时，以及依法设立的排气筒、通风口除外）。

VOCs物料

转移和输送

液态 VOCs
物料

1.是否采用管道密闭输送，或者采用密闭容器或罐车。

粉状、粒状

VOCs物料

2.是否采用气力输送设备、管状带式输送机、螺旋输送机等密闭

输送方式，或者采用密闭的包装袋、容器或罐车。

挥发性有机液

体装载

3.汽车、火车运输是否采用底部装载或顶部浸没式装载方式。

4.是否根据年装载量和装载物料真实蒸气压，对 VOCs 废气采取

密闭收集处理措施，或连通至气相平衡系统；有溶剂回收装置的，

检查溶剂回收量。

工艺过程

VOCs控制

生产过程

1.VOCs 物料的配料、投加、反应、混合、研磨、分散、调色、

兑稀、过滤、干燥以及灌装或包装等过程是否密闭，或采取局部

气体收集措施；废气是否排至 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2.高位槽（罐）进料时置换的废气是否排至 VOCs 废气收集处理

系统或气相平衡系统。

真空系统
3.是否采用干式真空泵，真空排气是否排至 VOCs 废气收集处理

系统。

辅助环节

VOCs控制
清洗过程

1.移动缸及设备零件清洗时，是否采用密闭系统或在密闭空间内

操作，废气是否排至 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实验室

VOCs控制
实验过程

1.使用含 VOCs 物料的实验室，是否使用通风橱（柜）或进行局

部气体收集；废气是否排至 VOCs 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设备与管线

组件泄漏
LDAR工作

1.企业密封点数量大于等于 2000个的，是否开展 LDAR工作。

2.泵、压缩机、搅拌器、阀门、法兰等是否按照规定的频次进行

泄漏检测。

3.发现可见泄漏现象或超过泄漏认定浓度的，是否按照规定的时

间进行泄漏源修复。

4.现场随机抽查，在检测不超过 100个密封点的情况下，发现有 2
个以上（不含）不在修复期内的密封点出现可见泄漏现象或超过

泄漏认定浓度的，属于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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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项 检查环节 检查要点

敞 开 液 面

VOCs逸散

废水集输、储

存和处理设施

1.用于集输、储存和处理含 VOCs 的废水设施，在曝气池及其之

前是否密闭，废气是否收集至尾气处理装置。

2.接入口和排出口是否采取与环境空气隔离的措施。

开式循环冷却

水系统

3.是否每 6个月对流经换热器进口和出口的循环冷却水中的 TOC
或 POC浓度进行检测；发现泄漏是否及时修复并记录。

有 组 织

VOCs排放
排气筒

1.VOCs排放浓度是否稳定达标。

2.车间或生产设施收集排放的废气，VOCs初始排放速率大于等于

2 千克/小时的，VOCs 去除效率是否符合要求（采用的原辅材料

符合国家有关低 VOCs含量产品规定的除外）。

3.是否安装自动监控设施，自动监控设施是否正常运行，是否与

生态环境部门联网。

废气治理

设施

冷却器/冷凝器

1.出口温度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2.是否存在出口温度高于冷却介质进口温度的现象。

3.冷凝器溶剂回收量。

吸附装置

4.吸附剂种类及填装情况。

5.一次性吸附剂更换时间和更换量。

6.再生型吸附剂再生周期、更换情况。

7.废吸附剂储存、处置情况。

催化燃烧装置

8.催化（床）温度。

9.电或天然气消耗量。

10.催化剂更换周期、更换情况。

燃烧装置 11.燃烧温度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洗涤器/吸收塔

12.酸碱性控制类吸收塔，检查洗涤/吸收液 pH值。

13.药剂添加周期和添加量。

14.洗涤/吸收液更换周期和更换量。

15.氧化反应类吸收塔，检查氧化还原电位（ORP）值。

台账 企业是否按要求记录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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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河南省制药、农药及其他有机化工行业挥发性

有机物污染控制技术指南

一、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指导河南省辖区内制药（含医药中间体）、农

药（含农药中间体）及其他有机化工企业挥发性有机物（VOCs）

的控制管理。

二、VOCs产排污环节

制药、农药及其他有机化工企业存在产品种类多样性、生产

过程间歇性、工艺环节复杂等特点，VOCs 主要来自于使用的化

学原料、溶剂及化学反应的中间体，成分复杂，主要有甲苯、二

甲苯、甲醇、异丙醇、二氯乙烷、二氯甲烷、二乙醚、二乙胺、

苯酚、乙酸乙酯、甲醛、乙醛、苯胺类、丙烯腈、氯仿、四氢呋

喃、二甲基亚砜等。制药、农药及其他有机化工企业 VOCs 主要

产排污环节见表 1。

表 1 制药、农药及其他有机化工企业 VOCs 主要产排污环节

序号 VOCs主要产排污环节 描述

1 设备及管线组件泄漏 装置或设施的动、静密封点排放的 VOCs。

2 物料储存

VOCs 排放来自于挥发性有机液体固定顶罐（立式和卧

式）、浮顶罐（内浮顶和外浮顶）的静止呼吸损耗和工作损

耗及有机化学品仓库、固废储存间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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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VOCs主要产排污环节 描述

3 有机液体装卸挥发损失
挥发性有机液体在装卸、分装过程中逸散进入大气的

VOCs。

4
废水集输、储存、处理处置

过程逸散
废水在收集、储存及处理过程中从水中挥发的 VOCs。

5 工艺过程废气
主要为投料废气、挥发排气、反应废气、真空系统尾气、

分离精制排气等含 VOCs废气。

6 循环水冷却系统释放

由于设备泄漏，导致有机物料进入冷却水一侧，冷却水将

物料带出，冷却过程由于凉水塔的汽提作用和风吹逸散，

从冷却水中排入大气的 VOCs。

7 采样过程排放
采样管线内物料置换和置换出物料的收集储存过程中，逸

散的 VOCs。

三、治理技术要求

（一）源头控制

积极推广使用低 VOCs 含量或低反应活性的原辅材料，加快

工艺改进和产品升级。制药、农药行业推广使用非卤代烃和非芳

香烃类溶剂，鼓励生产水基化类农药制剂。优化生产工艺，农药

行业推广水相法、生物酶法合成等技术；制药行业推广生物酶法

合成技术。

（二）过程控制

1. 推进使用先进工艺和设备

鼓励使用先进工艺，如采用高效复合催化剂、缩短反应步骤，

降低操作温度、减少副反应、连续化生产、减少或不用溶剂等，

提高原料利用率、有用物质回收率和产品收率，降低污染物排放

量。

鼓励采用高性能的设备，主要包括：①选用密封性好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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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采用密闭式的过滤器、真空泵、离心机和干燥机等设备。

2. 挥发性有机液体储罐 VOCs 控制

（1）合理选择罐型及密封方式

1）储存真实蒸气压≥76.6kPa 的挥发性有机液体储罐，应采

用低压罐、压力罐或其他等效措施。

2）制药、农药企业储存真实蒸气压≥5.2kPa 但＜76.6kPa 且

储罐容积≥20m3 的挥发性有机液体储罐、储存真实蒸气压

≥0.7kPa 但＜5.2kPa 且储罐容积≥30m3 的挥发性有机液体储罐；

其他化工企业储存真实蒸气压≥27.6 kPa 但＜76.6 kPa 且储罐容

积≥储罐容积 3的挥发性有机液体储罐，以及储存真实蒸气压≥5.2

kPa 但＜27.6 kPa 且储罐容积≥150 m3 的挥发性有机液体储罐，

应满足以下要求：

a）采用内浮顶罐的，浮顶与罐壁之间应采用浸液式密封、

机械式鞋形密封等高效密封方式。

b）采用外浮顶罐的，浮顶与罐壁之间应采用双重密封，且

一次密封应采用浸液式密封、机械式鞋形密封等高效密封方式。

c）采用固定顶罐的，应安装密闭排气系统至有机废气回收

或处理装置，排放的废气应收集处理并满足相关排放标准的要

求，或者处理效率不低于 90%。

d）采用气相平衡系统。

3）鼓励企业采用压力罐、浮顶罐等替代固定顶罐。

（2）合理使用涂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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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罐壁涂料颜色时，应尽可能在满足相关规范要求的前提

下，选择白色罐壁涂料，同时选用不易由于化学变化而降低其反

射太阳辐射性能的涂料。另外，储罐涂层应定期重刷，以保护罐

体不被腐蚀，并保持良好的反射阳光的性能。

（3）加强维护

1）罐体应保持完好，不应有孔洞、缝隙。浮顶边缘密封不

应有破损。

2）附件开口（孔），除采样、计量、例行检查、维护和其他

正常活动外，应密闭。

3）浮顶罐支柱、导向装置等储罐附件穿过浮顶时，应采取

密封措施。

4）浮顶罐除储罐排空作业外，浮顶应始终漂浮于储存物料

的表面。

5）浮顶罐自动通气阀在浮顶处处于漂浮状态时应关闭且密

封良好，仅在浮顶处于支撑状态时开启。

6）除自动通气阀、边缘呼吸阀外，浮顶罐的外边缘板及所

有通过浮顶的开孔接管均应浸入液面下。

7）定期检查固定顶罐呼吸阀的定压是否符合设定要求。

3. 物料输送 VOCs 控制

（1）液态 VOCs 物料采用密闭管道输送。

（2）采用非管道输送方式时，应采用密闭的包装袋、容器

或罐车进行物料转移。



— 45 —

（3）粉状、粒状 VOCs 物料应采用气力输送设备、管状带

式输送机、螺旋输送机等密闭输送方式，或者采用密闭的包装袋、

容器或罐车进行物料转移。

4. 挥发性有机液体装载 VOCs 控制

挥发性有机液体装车优先采用底部装载方式；底部装载结束

并断开快接头时，滴洒量不应超过 10mL，滴洒量取连续 3 次断

开操作的平均值。无法实现底部装载的应采用带有机械锁紧式密

封鹤管的顶部浸没式装载方式，出口距离罐底高度应小于 200

mm；并定期检测密封部件，保障废气收集效率。

装载过程排放的废气应收集处理并满足排放标准，或连接至

气相平衡系统。

5. 生产过程 VOCs 控制

（1）VOCs 物料的投加

含VOCs 液体物料的投加应采用高位槽或计量泵投加方式，

不得采用人工敞口倾倒方式。

粉状、粒状 VOCs 物料应采用气力输送方式或采用密闭固

体投料器等给料方式密闭投加。无法密闭投加的，应在密闭空间

内操作，或进行局部气体收集，废气应排至除尘设施、VOCs 废

气收集处理系统。

若投加固体（粉体）物料前，釜、罐、槽等容器中已经加入

了含 VOCs 物料，则无论固体（粉体）物料是否含 VOCs 物质，

除投料罐的装填工序外，其余投加过程均按照含 VOCs 固体（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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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物料的投加要求进行。

在投加物料期间，含 VOCs 物料的釜、罐、槽等容器（除

气体放空管外）应保持密闭状态，置换气体应从放空管排出，容

器间转移物料时可在不影响安全生产和生产工艺的前提下配置

蒸气平衡系统，对外排放的置换气体须送至 VOCs 回收或净化系

统进行处理。

（2）VOCs 物料的转移和卸放

含 VOCs 物料的转移和卸放应优先采用管道密闭方式，直

接进入下一步工序或中间储罐；确因工艺限制或安全生产需要无

法做到密闭转移和卸放的，应在转移或卸放口部位采取局部集气

措施，并将收集的废气送至 VOCs 回收或净化系统进行处理。

（3）反应单元

反应设备进料置换废气、挥发排气、反应废气等应排至VOCs

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在反应期间，反应设备的进料口、出料口、检修口、搅拌口、

观察孔等开口（孔）在不操作时应保持密闭。

（4）分离精制单元

1）离心、过滤单元操作应采用密闭式离心机、压滤机等设

备，设备排气孔排放的废气应排至 VOCs 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未采用密闭设备的，应在密闭空间内操作，或采取局部气体收集，

废气应排至 VOCs 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2）干燥单元操作应采用密闭干燥设备，设备排气孔排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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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气应排至 VOCs 废气收集处理系统。未采用密闭设备的，应

在密闭空间内操作，或采取局部气体收集，废气应排至 VOCs 废

气收集处理系统。

3）吸收、洗涤、蒸馏/精馏、萃取、结晶等单元操作排放的

废气，冷凝单元操作排放的不凝尾气，吸附单元操作的脱附尾气

等应排至 VOCs 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4）分离精制单元含 VOCs 母液应密闭收集，母液储槽废气

应排至 VOCs 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5）真空系统

真空系统应采用干式真空泵，真空排气应排至 VOCs 废气收

集处理系统。若使用液环（水环）真空泵、水（水蒸气）喷射真

空泵等，工作介质的循环槽（罐）应密闭，真空排气、循环槽（罐）

排气应排至 VOCs 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6）退料

载有 VOCs 物料的设备及其管道在开停工（车）、检维修、

清洗和消毒时，应在退料阶段将残存物料退净，并用密闭容器盛

装，退料过程废气应排至 VOCs 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7）其他

使用含 VOCs 的化学品的实验室，应使用通风橱（柜）或进

行局部气体收集，废气应排至 VOCs 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6. 废水收集、处理系统 VOCs 控制

用于集输、储存和处理含 VOCs 的废水设施，在曝气池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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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应密闭。废气收集至尾气处理装置。

废水系统的接入口和排出口应采取与环境空气隔离的措施。

7. 循环水系统 VOCs 控制

对开式循环冷却水系统，每 6 个月对流经换热器进口和出

口的循环冷却水中的总有机碳（TOC）浓度进行检测，若出口浓

度大于进口浓度 10%，则认定发生了泄漏，应进行泄漏源修复

与记录。

8. 化学品仓库、固废仓库 VOCs 控制

对于化学品仓库、涉 VOCs 固废仓库应密闭、整体通风换气，

置换的废气送废气处理设施处理。

9. 采样过程 VOCs 控制

现状为开口管线采样的，应进行改造，加装或更换密闭式采

样系统。新建企业应设计闭式采样系统。

10. 泄漏检测与修复

载有气态 VOCs 物料、液态 VOCs 物料的设备与管线组件密

封点≥2000 个的企业，应开展泄漏检测与修复工作。设备与管线

组件包括：泵、压缩机、搅拌器（机）、阀门、开口阀或开口管

线、法兰及其他连接件、泄压设备、取样连接系统、其他密封设

备。

严格按照《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

中要求进行泄漏认定、泄漏检测、泄漏源修复及台账记录。

（三）末端治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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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废气收集系统

企业应考虑生产工艺、操作方式、废气性质、处理方法等因

素，对 VOCs 废气进行分类收集。废气收集系统排风罩（集气

罩）的设置应符合《排风罩的分类及技术条件》（GB/T16758）

的规定。采用外部排风罩的，应按《排风罩的分类及技术条件》

（ GB/T16758）、《 局 部 排 风 设 施 控 制 风 速 检 测 与 评 估 》

（AQ/T4274）规定的方法测量控制风速，测量点应选取在距排

风罩开口面最远处的 VOCs 无组织排放位置，控制风速不应低

于 0.3 m/s（行业相关规范有具体规定的，按相关规定执行）。废

气输送管道应密闭，废气收集系统应在负压下运行，若处于正压

状态，应对输送管道组件的密封点进行泄漏检测，泄漏检测值不

应超过 500 mmol/mol，亦不应有感官可察觉泄漏。废气收集系

统应综合考虑防火、防爆、防腐蚀、耐高温、防结露、防堵塞等

问题。

2. 末端治理技术

企业应根据不同废气源的特点选择适用的技术，废气中

VOCs 初始排放速率大于等于 2kg/h 的，VOCs 去除效率应不低

于 80%（采用的原辅材料符合国家有关低 VOCs 含量产品规定的

除外）；禁止采用单一低效措施，如仅采用低温等离子、光催化、

光氧化、一次性活性炭吸附等处理技术；制药、农药及其他有机

化工企业常见的 VOCs 治理可行技术见表 2，制药、农药及其他

有机化工企业常见的 VOCS 治理技术适用条件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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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制药、农药及其他有机化工企业常见的

VOCs 治理可行技术

序号 VOCs产排污环节 常见的可行治理技术

1
储罐呼吸废气、

有机液体装卸废气

冷凝、吸附、膜分离、吸收等至少两种组合工艺；燃烧法（催化

燃烧 CO、蓄热燃烧 RTO、蓄热催化燃烧 RCO、直接燃烧 TO）；

回收（冷凝、吸附、膜分离）+燃烧组合工艺。

2 工艺过程尾气

优先选择在装置内回收利用，或设置冷凝、吸收、吸附设施对未

反应单体和溶剂进行回收并循环使用，不能回收利用的有机废气

采用催化燃烧 CO、蓄热催化燃烧 RCO、蓄热燃烧 RTO、直接

燃烧 TO等。

3 废水集输、储存和处理过程
视情况选择吸收法、吸附法或其他等效技术的组合技术或采用吸

附浓缩-燃烧技术进行治理。

表 3 制药、农药及其他有机化工企业常见的

VOCs 治理技术适用条件

序号 处理技术
适用废气量范围

（Nm3/h）

适用 VOCs

浓度范围（mg/Nm3）
备注

1 吸附吸收 ＜1×104 100～1.5×104

2 生物处理 ＜5×104 ＜500

3 冷凝吸附 ＜5000 1.0×104～1.0×106

4 膜分离-变压吸附 ＜1.0×104 1.0×105～1.0×106

5 冷凝法 ＜5000 1.0×105～1.0×106
连续操作工况需要设置在线

融霜、双排换热器切换操作。

6 催化燃烧 CO ＜6×104 3000～1/4 LEL
需注意催化剂使用条件，可导

致催化剂中毒失活物质慎用。

7 蓄热式燃烧 RTO ＜2×105 1500～1/4 LEL

（1）不含氧气废气浓度适应

范围更广（2）含氧废气有机

物浓度不得超过 1/4 LEL（3）

需采用低氮氧化物型燃烧器。

8 蓄热式催化燃烧 RCO ＜2×104 600～3000
需注意催化剂使用条件，可导

致催化剂中毒失活物质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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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处理技术
适用废气量范围

（Nm3/h）

适用 VOCs

浓度范围（mg/Nm3）
备注

9 直接燃烧技术 TO ＜5×104 500～饱和浓度

（1）不含氧气废气浓度适应

范围更广（2）含氧废气有机

物浓度不得超过 1/4 LEL（3）

需采用低氮氧化物型燃烧器。

10
冷凝-催化燃烧 CO或

冷凝-蓄热燃烧 RTO
＜5000 1.0×105～1.0×106

连续操作工况需要设置在线

融霜、双排换热器切换操作。

11

膜分离-催化燃烧 CO

或膜分离-蓄热燃烧

RTO

＜5000 1.0×105～1.0×106

备注

1.LEL为 Lower Explosion Limited，爆炸下限。

2.上述数据为常见适用条件，企业适用技术应根据废气组成、温度、压力、污染物的性质、

污染物的含量和废气流量等参数具体确定。

3. 不同工艺技术要求

（1）采用吸附工艺技术要求

吸附装置按照《吸附法工业有机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

（HJ2026）进行建设，满足工艺设计要求：

1）进入吸附系统的废气温度宜控制在 40℃以内。

2）进入吸附系统的废气中颗粒物含量宜低于 1mg/m3。

3）进入吸附系统的易燃、易爆有机废气浓度应控制在其爆

炸极限下限的 25%以下。对于含有混合有机化合物的废气，其控

制浓度应低于最易爆炸组分或混合气体爆炸极限下限值的 25%。

4）吸附装置的净化效率不得低于 90%。

5）有机溶剂的脱附宜选用水蒸汽和热氮气，当回收的有机

溶剂沸点较低时，冷凝水宜使用低温水；对不溶于水的有机溶剂

冷凝后直接回收，对溶于水的有机溶剂应进一步分离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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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当采用降压解吸再生时，煤质颗粒活性炭的性能应满足

《回收溶剂用煤质颗粒活性炭》（GB/T7701.2）要求，且丁烷工

作容量（测试方法参见《活性炭丁烷工作容量测试方法》

（GB/T20449））应不小于 12.5g/dl，BET 比表面积不应小于

1400m2/g。

7）采用水蒸汽再生时，水蒸汽的温度宜低于 140℃。煤质

颗粒活性炭的性能应满足《回收溶剂用煤质颗粒活性炭》

（GB/T7701.2）要求，且丁烷工作容量（测试方法参见《活性炭

丁烷工作容量测试方法》（GB/T20449））应不小于 8.5g/dl，BET

比表面积不应小于 1200m2/g。

8）采用热气流吹扫方式再生时，对于活性炭和活性炭纤维

吸附剂，热气流温度应低于 120℃；对于分子筛吸附剂，热气流

温度宜低于 200℃；对于含有沸点高于 110℃的有机组分废气，

不宜采用热空气再生。煤质活性炭应满足《净化空气用煤质颗粒

活性炭》（GB/T7701.5）要求。

9）含有酮类等易燃气体时，不得采用热空气再生。脱附后

气流中有机物的浓度应严格控制在爆炸极限下限的 25%以下。

10）固定床吸附器应符合《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工业废气

吸附净化装置》（HJ/T386）的规定。吸附层的风速应根据吸附剂

的材质、结构和性能共同确定，采用颗粒状活性炭时，宜取

0.20-0.60m/s，采用纤维状吸附剂（活性炭纤维毡）时，气体流

速宜低于 0.15m/s。对于废气浓度特别低或有特殊要求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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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速可适当增加。

（2）直接燃烧法技术要求

直接燃烧法分为常规直接燃烧（TO）和蓄热式燃烧（RTO）。

该技术利用辅助燃料燃烧所发生热量，把可燃的有害气体的温度

提高到 700-900℃的反应温度，从而发生氧化分解，适用于高浓

度废气。蓄热式燃烧（RTO）处理系统中加温和氧化分解产生的

热能利用具有高热容量的陶瓷蓄热体作为蓄热系统，实现换热效

率达到 90%以上的节能效果，应注意：

1）治理设施的风量宜按照最大废气排放量的 105%进行设

计。

2）进入蓄热燃烧装置的废气中颗粒物浓度宜低于 5 mg/m3，

含有焦油等黏性物质时应从严控制。当废气中的颗粒物含量不满

足要求时，应采用过滤、喷淋、静电捕集等方式进行预处理。预

处理工艺应根据废气的成分、性质和污染物的含量等因素进行选

择。

3）蓄热燃烧装置的热回收效率一般不宜低于 90%，两室蓄

热燃烧装置的净化效率一般不宜低于 95%，多室或旋转式蓄热燃

烧装置的净化效率一般不宜低于 98%。

4）应根据废气组分、净化效率等要求确定废气在燃烧室的

停留时间，停留时间一般不宜低于 0.75s。

5）应根据废气组分、净化效率等要求确定燃烧室燃烧温度，

燃烧温度一般应高于 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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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蓄热体宜优先选用蜂窝陶瓷、组合式陶瓷等规整材料。

7）蓄热室截面风速不宜大于 2 m/s。

8）蓄热室进出口温差不宜大于 60℃。

9）系统设计压降宜低于 3000 Pa。

10）蓄热燃烧装置应进行整体内保温。外表面温度不应高于

60℃，部分热点除外。

（3）催化燃烧法技术要求

催化燃烧分为常规催化燃烧（CO）和蓄热式催化燃烧

（RCO）。该技术利用催化剂，使有机气体在较低温度下，氧化

为水和二氧化碳。蓄热式催化燃烧（RCO）的处理系统加热和氧

化产生的热量被蓄热体储存并用以加热待处理废气，以提高换热

效率。催化燃烧设施按照《催化燃烧法工业有机废气治理工程技

术规范》（HJ2027）进行建设，应注意：

1）治理工程的处理能力应根据废气的处理量确定，设计风

量宜按照最大废气排放量的 120%进行设计。

2）催化燃烧装置的净化效率不得低于 97%。

3）进入催化燃烧装置的废气中颗粒物的浓度宜低于

10mg/m3。

4）进入催化燃烧装置的废气温度宜低于 400℃。

5）催化剂的选择需要与处理对象相吻合，严格避免催化剂

的中毒。

6）催化剂的工作温度宜低于 700℃，并能够承受 900℃短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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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高温冲击，设计工况下催化剂使用寿命应大于 8500h。

7）催化剂床层的设计空速应考虑催化剂的种类、载体的型

式、废气的组分等因素，宜大于 10000h-1，但不宜大于 40000h-1。

进入燃烧室的气体温度应达到气体组分在催化剂上的起燃温度，

混合气体按照起燃温度最大的组分确定。

8）催化燃烧装置应进行整体保温，外表面温度不宜高于

60℃。

（4）冷凝法技术要求

冷凝器排出的不凝尾气的温度应低于尾气中污染物的液化

温度，若尾气中有数种污染物，则不凝尾气的温度应低于尾气中

液化温度最低的污染物的液化温度。冷凝法主要用于处理高浓度

废气，特别是组分比较单纯的、有一定回收经济价值的废气。对

于易挥发的有机物需要冷凝温度更低的深冷技术。

（5）吸收法技术要求

吸收法是采用低挥发或不挥发液体为吸收剂，利用废气中各

组分在吸收剂中溶解度或化学反应特性的差异，使废气中有害组

分被吸收剂吸收，从而达到净化的目的。

推荐采用沸点较高、蒸汽压较低的物质作为溶剂，使有机废

气从气相转移到液相中，然后对吸收液进行解吸处理，回收其中

有机化合物，同时使溶剂得以再生。对于一些水溶性较好的化合

物，也可用水作为吸收剂，吸收液进行精馏以回收有机溶剂。

四、企业环境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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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应建立健全环境管理台账记录制度，按照相关要

求记录含 VOCs 原辅料材料采购、使用及回用情况，密封点泄漏

检测与修复情况，有机液体储存、装载情况，废水系统密闭情况，

循环水系统检测与修复情况；废气收集处理系统的主要运行和维

护信息，如运行时间、废气处理量、操作温度、停留时间、吸附

剂再生/更换周期和更换量、催化剂更换周期和更换量、吸收液

pH 值等关键运行参数。VOCs 治理台账记录要求详见表 5，台账

保存期限不少于 3 年。

（二）企业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和技术规范等要求建

设及使用污染治理设施，建立健全与治理设备相关的各项规章制

度，定期进行维护和管理，保证治理设施正常运行。

治理设施应先于产生废气的生产工艺设备开启、后于生产工

艺设备停机。治理设备不得超负荷运行。维护人员应根据计划定

期检查、 维护和更换必要的部件和材料。采用吸附法处理工艺

时，应定期更换吸附材料；对于一次性吸附工艺，当排气浓度不

能满足设计或排放要求时应更换吸附剂；对于可再生工艺，应定

期对吸附剂动态吸附量进行检测，当动态吸附量降低至设计值的

80%时宜更换吸附剂。采用燃烧法时，过滤材料、氧化催化剂、

蓄热体等关键耗材应根据质量分析数据及时更换。

（三）企业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气筒应在规定的监控位置设置

采样口和永久检测平台，采样口的设置应符合《气体参数测量和

采样的固定位装置》（HJ/T1）的要求，同时设置规范的永久性排



— 57 —

污口标志。有处理设施的，应在处理设施进、出口处设置采样孔，

并满足相应的采样条件。

（四）企业应采取措施控制或处理污染治理设施产生的二次

污染物，确保达标排放。

（五）企业应执行排污许可证制度。

五、环保部门监管要点

（一）检查企业 VOCs 无组织排放控制情况，包括 VOCs

物料储存、VOCs 物料转移和输送、工艺过程、废水集输及处理

系统、循环冷却水系统等。

（二）核查治理设施相关台账。如采用吸附装置的，重点检

查吸附剂种类及填装情况、一次性吸附剂更换时间和更换量、再

生型吸附剂再生周期及更换情况等；采用催化燃烧法的，重点检

查催化（床）温度、电或天然气消耗量、催化剂更换周期及更换

情况等，VOCs 治理台账记录要求见表 4。

（三）对于加装有 VOCs 自动监测系统的企业，检查其在

线数据记录。

（四）核查治理过程中产生的次生污染物是否得到有效处

置。

VOCs 治理检查要点见表 5。

表 4 VOCs 治理台账记录要求

序号 重点环节 台账记录要求

1 含 VOCs原辅材料
含 VOCs原辅材料名称及其 VOCs含量，采购量、使用量、库

存量，含 VOCs原辅材料回收方式及回收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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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重点环节 台账记录要求

2 密封点
检测时间、泄漏检测浓度、修复时间、采取的修复措施、修复

后泄漏检测浓度等。

3 有机液体储存
有机液体物料名称、储罐类型及密封方式、储存温度、周转量、

溶剂回收量等。

4 有机液体装载 有机液体物料名称、装载方式、装载量、溶剂回收量等。

5 废水集输、储存与处理
废水量、废水集输方式

（密闭管道、沟渠）、废水储存及处理设施密闭情况等。

6 循环水系统

检测时间、循环水塔进出口 TOC或 POC 浓度、含 VOCs物料

换热设备进出口 TOC或 POC浓度、修复时间、修复措施、修

复后进出口 TOC或 POC浓度等。

7
非正常工况

（含开停工及维修）排放

开停工、检维修时间，退料、吹扫、清洗等过程含 VOCs物料

回收情况，VOCs废气收集处理情况，开车阶段产生的易挥发

性不合格产品产量和收集情况等。

8 火炬排放 火炬运行时间、燃料消耗量、火炬气流量等。

9 事故排放 事故类别、时间、处置情况等。

10 废气收集处理设施

废气处理设施进出口的监测数据（废气量、浓度、温度、含氧

量等）。

废气收集与处理设施关键参数（见表 5）。

废气处理设施相关耗材（吸收剂、吸附剂、催化剂、蓄热体等）

购买处置记录。

表 5 VOCs 治理检查要点

源项 检查环节 检查要点

VOCs物料

储存

容器、包装袋

1.容器或包装袋在非取用状态时是否加盖、封口，保持密闭；

盛装过 VOCs物料的废包装容器是否加盖密闭。

2.容器或包装袋是否存放于室内，或存放于设置有雨棚、遮阳

和防渗设施的专用场地。

挥发性有机液体

储罐

3.储罐类型与储存物料真实蒸气压、容积等是否匹配，是否存

在破损、孔洞、缝隙等问题。

4.内浮顶罐的边缘密封是否采用浸液式、机械式鞋形等高效密

封方式。

5.外浮顶罐是否采用双重密封，且一次密封为浸液式、机械式

鞋形等高效密封方式。

6.浮顶罐浮盘附件开口（孔）是否密闭（采样、计量、例行检

查、维护和其他正常活动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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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项 检查环节 检查要点

VOCs物料

储存

挥发性有机液体储

罐

7.固定顶罐是否配有 VOCs处理设施或气相平衡系统。

8.呼吸阀的定压是否符合设定要求。

9.固定顶罐的附件开口（孔）是否密闭（采样、计量、例行检

查、维护和其他正常活动除外）。

储库、料仓

10.围护结构是否完整，与周围空间完全阻隔。

11.门窗及其他开口（孔）部位是否关闭（人员、车辆、设备、

物料进出时，以及依法设立的排气筒、通风口除外）。

VOCs物料

转移和输送

液态 VOCs物料 1.是否采用管道密闭输送，或者采用密闭容器或罐车。

粉状、粒状 VOCs

物料

2.是否采用气力输送设备、管状带式输送机、螺旋输送机等密

闭输送方式，或者采用密闭的包装袋、容器或罐车。

挥发性有机液体

装载

3.汽车、火车运输是否采用底部装载或顶部浸没式装载方式。

4.是否根据年装载量和装载物料真实蒸气压，对 VOCs 废气采

取密闭收集处理措施，或连通至气相平衡系统；有溶剂回收装

置的，检查溶剂回收量。

工艺过程

VOCs无组

织排放

VOCs 物料投加

和卸放

1.液态、粉粒状 VOCs 物料的投加过程是否密闭，或采取局部

气体收集措施；废气是否排至 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2.VOCs物料的卸（出、放）料过程是否密闭，或采取局部气体

收集措施；废气是否排至 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化学反应单元

3.反应设备进料置换废气、挥发排气、反应尾气等是否排至

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4.反应设备的进料口、出料口、检修口、搅拌口、观察孔等开

口（孔）在不操作时是否密闭。

分离精制单元

5.离心、过滤、干燥过程是否采用密闭设备，或在密闭空间内

操作，或采取局部气体收集措施；废气是否排至 VOCs 废气收

集处理系统。

6.其他分离精制过程排放的废气是否排至 VOCs 废气收集处理

系统。

7.分离精制后的母液是否密闭收集；母液储槽（罐）产生的废

气是否排至 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真空系统
8.是否采用干式真空泵，真空排气是否排至 VOCs 废气收集处

理系统。

配料加工与产品

包装过程

9.混合、搅拌、研磨、造粒、切片、压块等配料加工过程，以

及含 VOCs产品的包装（灌装、分装）过程是否采用密闭设备，

或在密闭空间内操作，或采取局部气体收集措施；废气是否排

至 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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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项 检查环节 检查要点

工艺过程

VOCs无组织

排放

含 VOCs 产品的

使用过程

10.涉 VOCS的调配、干燥等过程中是否采用密闭设备，或在密

闭空间内操作，或采取局部气体收集措施；废气是否排至 VOCs

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其他过程

11.载有 VOCs 物料的设备及其管道在开停工（车）、检维修和

清洗时，是否在退料阶段将残存物料退净，并用密闭容器盛装；

退料过程废气、清洗及吹扫过程排气是否排至 VOCs废气收集

处理系统。

VOCs 无组织废

气收集处理系统

12.是否与生产工艺设备同步运行。

13.采用外部集气罩的，距排气罩开口面最远处的 VOCs无组织

排放位置，控制风速是否大于等于 0.3米/秒（有行业具体要求

的按相应规定执行）。

14.废气收集系统是否负压运行；处于正压状态的，是否有泄漏。

15.废气收集系统的输送管道是否密闭、无破损。

设备与管线

组件泄漏
LDAR工作

1.企业密封点数量大于等于 2000个的，是否开展 LDAR工作。

2.泵、压缩机、搅拌器、阀门、法兰等是否按照规定的频次进

行泄漏检测。

3.发现可见泄漏现象或超过泄漏认定浓度的，是否按照规定的

时间进行泄漏源修复。

4.现场随机抽查，在检测不超过 100 个密封点的情况下，发现

有 2 个以上（不含）不在修复期内的密封点出现可见泄漏现象

或超过泄漏认定浓度的，属于违法行为。

敞开液面

VOCs逸散

废水集输、储存和

处理设施

1、用于集输、储存和处理含 VOCs的废水设施，在曝气池及其

之前是否密闭，废气是否收集至尾气处理装置。

2.接入口和排出口是否采取与环境空气隔离的措施。

开式循环冷却水

系统

3.是否每 6 个月对流经换热器进口和出口的循环冷却水中的

TOC或 POC浓度进行检测；发现泄漏是否及时修复并记录。

有组织

VOCs排放
排气筒

1.VOCs排放浓度是否稳定达标。

2.车间或生产设施收集排放的废气，VOCs初始排放速率大于等

于 2 千克/小时的，VOCs 去除效率是否符合要求（采用的原辅

材料符合国家有关低 VOCs含量产品规定的除外）。

3.是否安装自动监控设施，自动监控设施是否正常运行，是否

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

废气治理

设施
冷却器/冷凝器

1.出口温度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2.是否存在出口温度高于冷却介质进口温度的现象。

3.冷凝器溶剂回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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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项 检查环节 检查要点

废气治理

设施

吸附装置

4.吸附剂种类及填装情况。

5.一次性吸附剂更换时间和更换量。

6.再生型吸附剂再生周期、更换情况。

7.废吸附剂储存、处置情况。

催化燃烧装置

8.催化（床）温度。

9.电或天然气消耗量。

10.催化剂更换周期、更换情况。

燃烧装置 11.燃烧温度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洗涤器/吸收塔

12.酸碱性控制类吸收塔，检查洗涤/吸收液 pH值。

13.药剂添加周期和添加量。

14.洗涤/吸收液更换周期和更换量。

15.氧化反应类吸收塔，检查氧化还原电位（ORP）值。

台账 企业是否按要求记录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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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河南省化工装置开停工及检维修挥发性

有机物污染控制技术指南

一、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指导河南省辖区内化工装置开停工及检维修

阶段挥发性有机物（VOCs）控制管理。

二、VOCs产排污环节

化工装置的开停工及检维修过程中VOCs主要来源于泄压和

吹扫等工序的排放。常见的开停车放空吹扫流程及VOCs产排污

环节如下：

（一）水洗、蒸汽蒸塔倒空吹扫

水洗、蒸汽蒸塔倒空吹扫为针对常温常压下物料呈液态的装

置设备的一种放空吹扫操作流程，如图1所示。以水为介质，通

过热水清洗或顶升将设备放料后所残余物料的大部分以液态形

式排出设备。然后通过蒸汽加热汽提方式将设备内剩余的物料进

一步带出设备，直至排气中物料浓度小于一定数值后，再将设备

与大气连通进行自然通风冷却以便于后续进行检维修。吹扫过程

中会产生大量含有机物的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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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水洗 、蒸汽蒸塔倒空吹扫流程示意图

（二）溶剂或药剂蒸煮加蒸汽蒸煮倒空吹扫

溶剂或药剂蒸煮加蒸汽蒸煮倒空吹扫主要应用于装置设备

内物料在清洗过程中易发生聚合或具有较低的嗅阈值而易于造

成恶臭散发的情况，主要也是针对常温常压下物料呈液态的装置

的一种倒空操作流程，如图2 所示。操作中首先通过向装置投加

脱臭药剂或溶剂来吸收、分解、稀释或置换可能造成恶臭的物料

并通过密闭管道排出设备，然后再通过水洗、水蒸汽的蒸煮及氮

气置换、气相检测、自然冷却或清水冷却等过程进行装置清洗以

利于开展后续的检维修工作。蒸煮过程中会产生大量含有机物的

废气。

图2 溶剂或药剂蒸煮加蒸汽蒸煮倒空吹扫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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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常温气态物料装置的退料放空吹扫

常温常压下物料呈气态的生产装置正常生产时基本处于高

压状态，该类装置的一种退料放空吹扫流程如图3所示。首先通

过压力平衡的方式将部分物料排至中间罐或半成品罐，剩余物料

通过利用系统原有的压缩机，在用小分子的甲烷、氢置换的情况

下，继续加压将部分物料加压液化储存或套用到其它生产装置，

剩余少量的气相组分则利用自身压力或通过N2吹扫排入火炬系

统。

图3 常温气态物料装置的放空吹扫流程图

（四）水溶性物料装置的吹扫

水溶性物料的生产装置吹扫流程如图4所示。该类装置主要

通过蒸汽汽提冷凝方式将退料后设备内剩余的物料通过液相排

出。对于部分毒性较大物料，通常经水洗稀释到一定浓度后进入

排污系统，清洗时可适当加温，便于溶解。最后将装置设备所有

开口打开通过蒸汽吹扫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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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水溶性物料装置吹扫流程图

三、VOCs控制要求

（一）总体要求

1. 企业应做好开停工及检维修期间的环境影响识别和评

估，合理安排各装置的开停工及检维修的时间和次序，在开停工

及检维修方案和施工方案中编写相应的环境保护措施方案并组

织审查和实施（内容可参照附录 1），以控制和缓解环境影响。

2. 开停工过程中应优化停工退料工序，合理使用各类资源、

能源，减少各类废弃物的产生和排放。

3. 生产装置吹扫过程应优先采用密闭吹扫工艺，以最大程

度回收物料，减少排放。

4. 开停工过程中，应对装置 VOCs 排放和控制边界浓度进

行监测。

5. 开停工期间 VOCs 排放控制除执行本指南，还必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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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或地方相关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指标。

（二）停工前准备阶段

1. 在退料吹扫前，应利用设备本身的加热和冷却系统构成

密闭蒸汽吹扫体系，否则应搭建临时蒸汽管线和冷凝系统，或使

用移动式的密闭吹扫回收装置。

2. 密闭吹扫系统应根据设备的热容量和物料特性，配置足

够的加热和冷却、冷凝能力。

3. 应合理配置中间储罐，并确保相关环保设施的正常运行。

具体措施包括：降低调节池、事故池或事故罐的液位；对压缩机、

冷凝器等火炬系统上游设施进行检查并按需要配置必要的临时

管线；检查火炬系统，确保火炬系统完好、畅通；调整污水处理

设施运行方案，做好接收高浓度污水的准备等。

（三）停工退料阶段

1. 水洗 、蒸汽蒸塔倒空吹扫

（1）应配备不小于开停工设备液位线容积 100%的液体中间

罐或事故罐，同时应配备不小于设备容积 500%的火炬气柜容积。

（2）退料过程中，宜在保温保压、安全生产条件允许情况

下，最大化退净和回收容器、塔、换热器、机泵和管线等设施中

的物料。

（3）当水洗或顶升外排过程排放的液体需排入与空气连通

的储罐或储槽时，液体温度应冷却到 50℃以下。

（4）宜采用间歇加热（蒸汽充压）、冷却、冷凝的方式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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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蒸汽吹扫，并根据装置的具体情况确定循环操作的次数。

（5）采用连续加热、冷却、冷凝排放方式时，应定期监测

和记录冷凝器下游气体 VOCs 的浓度。不凝性气体应进入火炬气

柜进行回收或通过火炬焚烧处理。

（6）蒸汽蒸煮后设备采用氮气吹扫冷却的，宜将吹扫气体

排入火炬气柜系统，当 VOCs 浓度小于 200 于煮后-6（V/V）或

小于 0.2%爆炸下限（LEL）浓度、温度低于 40℃时，才能将设

备与空气联通。

（7）蒸汽蒸煮后直接利用空气冷却的，应控制设备内部的

降温速率，防止装置故障。

（8）应适时调整火炬系统状态，包括气柜容积和待燃气体

的成分配比等，确保收纳开停工排放的气体并充分焚烧。

2. 溶剂或药剂蒸煮加蒸汽蒸煮倒空吹扫

（1）应配备不小于开停工设备液位线容积 120%的液体中间

罐或事故罐，同时应配备不小于设备容积 500%的火炬气柜容积。

（2）退料过程中，宜将塔、容器、换热器、机泵和管线等

设备内物料在保温保压（安全生产条件允许）情况最大化的退净、

回收，避免物料的浪费和高浓度废水的产生。

（3）对石化停工装置中的脱硫装置和含硫污水系统及接触

含硫、氨介质的塔、容器等设备，应在吹扫前使用有效助剂进行

脱臭处理。

（4）宜采用间歇加热（蒸汽充压）、冷却、冷凝的方式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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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蒸汽吹扫、并根据装置的具体情况确定循环操作的次数。

（5）采用连续加热、冷却、冷凝排放方式时，应定期监测

和记录冷凝器下游气体 VOCs 浓度。不凝性气体应进入火炬气柜

进行回收或通过火炬焚烧处理。含硫、氨气体放火炬时，应配烧

足够的瓦斯气和蒸汽。

（6）蒸汽蒸煮后设备采用氮气吹扫冷却的，应将吹扫气体

排入火炬气柜，监测排放气体的 VOCs 浓度小于 200 于煮后-6

（V/V）或小于 0.2%爆炸下限（LEL）浓度、温度低于 40℃时，

才能将设备与空气连通。

（7）蒸汽蒸煮后直接利用空气冷却的，应控制设备内部的

降温速率，防止设备故障。

（8）应及时调整火炬系统状态，包括气柜容积和待燃气体

成分配比等，确保收纳开停工排放的气体并充分焚烧。

3. 常温气态物料的退料放空吹扫

（1）常温气态物料的退料、放空、吹扫过程宜借助同类型

装置进行物料置换与套用。

（2）装置中的各单元应配备连接火炬系统的气体管路系统，

且在开停工之前应提前调整好火炬系统状态。

（3）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宜设足够容量的接收槽（罐）

以满足加压情况下将装置内的物料排出的需求。

（4）在确保生产安全的情况下，宜采用系统配置的压缩机

等设备进行二次加压排料，最大化回收或套用物料。并通过剩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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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将剩余物料向火炬气柜排放，同时应尽可能从火炬气柜中进

一步回收燃料。

（5）采用脉冲式氮气吹扫方法，吹扫开始阶段应将气体排

入火炬系统，并对排气浓度进行监测，当浓度小于 200ppm 或

0.2%爆炸下限（LEL）浓度后才可将设备系统与大气连通。

（6）在火炬系统中可燃成分不充分且无法补充燃料的情况

下，在氮气吹扫的初始阶段应纳入火炬系统并对排气进行测定，

当气体中可燃成分浓度小于 0.2%爆炸下限（LEL）浓度时，才

可将吹扫气体直接排空。

4. 水溶性物料放空吹扫

（1）应配备足够容量的废水收集装置，并在排水管道系统

中设置冷却装置以控制排水温度不大于 45℃。

（2）水溶性物料装置蒸汽蒸塔前期阶段应采用气相循环密

闭的蒸煮方式，压力升高时排放火炬系统，应尽可能配设蒸汽冷

凝装置，并监测冷凝液中主要物料组分的浓度，当所有排口冷凝

液的浓度小于 1000mg/L的情况下，方可进入蒸汽蒸煮放散工序。

（3）蒸汽放散时，物料浓度高的设备放散气体应接入日常

运行的洗涤塔等设备进行净化，确保 VOCs 排放满足相关标准要

求。

（4） 排放的冷凝液不应与环境空气直接接触。

（四）停工检维修阶段

1. 环保装置（设施）、气柜、火炬等应在装置开车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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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维修。

2. 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设备拆解过程中残余物料造成环

境污染。

（五）开工阶段

1. 进料前，应按照开工方案要求进行系统吹扫、试压、置

换，逐项、有序检查设备设施及工艺流程，确认开工条件，防止

发生跑料事故。

2. 进料时，应将置换出来的废气排入火炬系统或采用其他

有效方法进行净化处理。火炬系统连通时，系统的氧含量应小于

0.2%。

3. 开工初始阶段产生的不合格产品应收集进入中间储罐等

装置并妥善处理，非紧急情况不得排入火炬系统。

四、过程监测要求

（一）采样点位置

1. 在放空吹扫排气管道或循环管道规范化设置气体采样口

并搭建采样平台。

2. 在与环境空气连通的冷凝液排放口 10cm 处也应设置气

体采样监测点。

3. 在装置区边界四周和中心区域布设大气环境监测点。四

周边界各至少 1 个，中心区域不少于 1 个，具体点位位置和高度

根据现场情况确定。

（二）采样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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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修期间，各点位等间隔安排 6 次以上采样监测并提交监测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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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化工装置开停工挥发性有机物报告格式

封面

目录

1. 工程概况

企业名称，地址，联系人及电话，厂区平面图及实施开停车

装置的名称及区域位置；实施开停工的计划时间和实际执行时

间。

2. 开停工装置的概况

包括装置名称、装置生产能力、设备名称及编号、当年产量、

原料种类、中间体或副产品种类、其他信息参照附录2。

3. 开停工操作规程概要

4. 开停工过程的环境影响识别，环保措施及其实施情况

报告应在确定系统退料、吹扫流程、物料回收、环保设施开

停工次序等的基础上进行排污节点分析，标注“三废”名称、来源

特性（性质、浓度），排放量、排放时间、排放去向、处理处置

方式及环保措施情况。 环保措施应包括具体的退料接收设施的

配置情况，蒸汽加热、冷凝冷却回收设备性能参数及运行参数情

况，回收或火炬处置与排空操作的临界切换条件设置情况，排气

净化处置设施配置及运行条件的设定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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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措施方案的技术审查情况说明。

5. 开停工过程的环境监测计划和结果

有组织排放点的监测 （放空管）。

无组织排放的监测，包括环境监测点位（含废水废液的排放

开口处）在区域平面图的位置，采用的监测方法和仪器，采样测

试时间安排，监测结果及分析等。

6. 开停工过程的排放量估算

估算排放量，给出计算依据。可参照原环保部印发的《石化

行业VOCs污染源排查参考计算表格》表7染源排查参非正常工况

排放量参考计算表”。

7.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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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开停工装置概况表

1

排空

作业

号

2

工艺设

备名称

3

设备

标号

4

装置生

产能力

（t/h）

5

当年生

产天数

（天）

6

当年

产量

（t）

7

原料

种类

8

主要中

间体或

副产品

种类

9

主要产

品种类

10

装置内

表面材

质

11

装置大

致内表

面积

（m2）

11a

填料塔

或板式

塔识别

11b

装置内

塔板、填

料等的

配置情

况

11c

装置

内催

化剂

装填

情况

12

装置系统是

否设有换热

热备，如有提

供设备的总

换热面积

（m2）

13

装置

容积

（m2）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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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停工装置概况表（续）
14

装置

放空

时压

力

（M

pa）

15

装置

放空

时温

度

（℃

）

16a

装置下

游排气

管道平

均口径

（m）

16b

装置下

游排气

管道大

致长度

（m）

17

装置当

年放空

清洗次

数

18

大致放

空清洗

操作规

程

19

是否采

用水

顶？如

是，水温

及大致

时间

20

是否采

用溶剂

清洗，如

是，每次

大致消

耗量

（kg）

21

是否采

用蒸汽

清洗，如

是，每次

大致消

耗量

（kg）

22

是否采

用气体

吹扫，如

是气体

种类和

用量

（m2）

23

系统内

是否有

放空管

类存液

区？如

有，提供

其概要

容积

24

是否配备

回收或净

化装置

25

回收净化

装置的类

型和操作

规程

26

人员进入

前是否检

测装置内

气体组分

27

进入人员

前设备内

有机气体

浓度检测

期间的起

始和终了

浓度，及

检测时间

的长度

1

2

3

4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1.10 1.11 1.12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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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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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河南省印刷行业挥发性有机物

污染控制技术指南

一、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河南省辖区内印刷企业生产过程中挥发性有

机物（VOCs）的控制管理。

二、VOCs产排污环节

印刷生产根据所用版式类型分为平版印刷、凹版印刷、凸版

印刷（包括树脂版印刷和柔性版印刷）以及孔版印刷（主要为丝

网印刷），一般包括印前、印刷、印后加工三个工艺过程。印前

过程主要包括制版及印前处理（金属制罐的涂布或成罐等）等工

序。印刷过程主要包括油墨调配和输送、印刷、在机上光、烘干

等工序，以及橡皮布清洗和墨路清洗等配套工序。印后过程主要

包括精装、胶装、骑马订装等装订工序，覆膜、上光、烫箔、模

切等表面整饰工序，胶黏剂及光油调配和输送、复合、烘干、糊

盒、制袋、装裱、裁切等包装成型工序。印刷生产工艺流程及主

要 VOCs 产排污环节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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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印刷工艺流程及VOCs主要产排污环节

印刷生产使用的含VOCs的原辅材料包括油墨、胶黏剂、稀

释剂、清洗剂、润湿液、光油等。印刷企业VOCs主要产生于含

VOCs原辅材料（油墨、胶黏剂、光油等）的调配和输送，印刷、

润版、烘干、清洗等工序及原辅材料贮存、危险废物贮存；其中

出版物、纸包装等的平版印刷工艺VOCs主要来自于润版和清洗

工序，塑料包装的凹版印刷工艺VOCs主要来自于印刷和复合工

序。

三、治理技术要求

（一）源头控制

1. 积极推进使用环境友好型原料，包括植物油基胶印油墨、

无/低醇润湿液、能量固化油墨、水性凹印油墨、水性凸印油墨、

水性胶黏剂、水性光油、UV光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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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植物油基胶印油墨替代技术

该技术适用于所有可吸收性材料的平版印刷工艺。热固轮转

植物油基胶印油墨VOCs含量应≤10%；单张纸或冷固轮转植物油

基胶印油墨VOCs含量应≤3%。

（2）无/低醇润湿液替代技术

低醇润湿液适用于所有平版胶印工艺，无醇润湿液适用于书

刊、报纸及本册的印刷工艺。无/低醇润湿液原液中VOCs含量应

≤10%。无醇润湿液中添加剂添加量应为零，低醇润湿液添加剂

中添加量应≤2%。

（3）能量固化油墨替代技术

该技术适用于平版、凸版及丝网印刷版式，应用于标签、票

证、纸包装、金属等的印刷工艺，不适用于直接接触食品的产品

的印刷工艺。胶印能量固化油墨VOCs含量应≤2%，柔印能量固

化油墨VOCs含量应≤5%，网印能量固化油墨VOCs含量应≤5%，

凹印能量固化油墨VOCs含量应≤10%。

（4）水性凹印油墨替代技术

鼓励有条件的企业采用水性凹印油墨替代技术。该技术适用

于纸张凹版印刷工艺、塑料表印及塑料轻包装。凹印非吸收性承

印物水（醇）性油墨VOCs含量应≤30%，吸收性承印物水（醇）

性油墨VOCs含量应≤15%。

（5）水性柔印油墨替代技术

该技术适用于纸包装、标签、票证、塑料包装、铝罐等的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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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工艺。柔印吸收性承印物水（醇）性油墨VOCs含量应≤5%，

非吸收性承印物水（醇）性油墨VOCs含量应≤25%。

（6）水性胶黏剂替代技术

该技术适用于轻包装制品，如方便面、膨化食品覆膜工艺，

适用于纸包装的复合工艺。水性胶黏剂VOCs含量应≤5%。

（7）水性光油替代技术

该技术适用于书刊、画册等纸张印刷的上光工艺。水性光油

VOCs含量应≤3%。

（8）UV光油替代技术

该技术适用于纸张、金属及塑料薄膜的上光工艺，不适用于

直接接触食品的产品的上光工艺。UV光油VOCs含量应≤3%。

2. 积极推进环境友好型技术，如采用自动橡皮布清洗技术、

无溶剂复合技术、共挤出复合技术等。

（1）自动橡皮布清洗技术

该技术适用于平版印刷橡皮布的清洗。与人工清洗工艺相

比，该技术可减少清洗剂使用量30%以上，同时可减少废清洗剂

及废擦机布等危险废物的产生量，缩短清洗时间，提高生产效率。

（2）无溶剂复合技术

该技术适用于包装印刷的复合工序。

（3）共挤出复合技术

有条件企业根据产品类型鼓励使用共挤出符合技术。该技术

适用于包装印刷的复合膜生产工序，但该技术只能用于热融塑料



— 81 —

与塑料复合，其产品材料的组合形式相对较少使用具有一定的局

限性。

（二）过程控制

1. 加强调配过程 VOCs 无组织逸散控制

减少油墨、胶黏剂等的手工调配量，缩短现场待用时间。油

墨、胶黏剂等的调配应在密闭装置或空间内进行。鼓励使用全密

闭自动调墨（胶）装置进行计量、搅拌、调配，或设置专门的调

墨（胶）间，调墨（胶）废气通过排气柜或集气罩收集。

2. 加强输送过程 VOCs 无组织逸散控制

鼓励使用集中供墨系统，减少原辅材料贮存、配制及供应过

程 VOCs 的逸散。向墨槽中添加油墨或稀释剂时宜采用漏斗或软

管等接驳工具，凹版印刷工艺添加稀释剂宜采用黏度自动控制

仪，以减少供墨过程中 VOCs 的逸散。

3. 加强印刷过程 VOCs 无组织逸散控制

使用溶剂型油墨的凹版、柔版印刷机宜采用封闭刮刀，或通

过安装盖板、改变墨槽开口形状等减少供墨系统敞开液面，从而

减少 VOCs 的逸散。控制印刷单元（主要是供墨系统）环境温度，

防止高温造成溶剂逸散速度增加。避免送风或吸风口正对墨盘，

造成溶剂逸散速度增加。应提高烘箱的密闭性，减少因烘箱漏风

造成的无组织排放。控制烘箱送、排风量，使烘箱内部保持微负

压。

4. 加强清洗过程 VOCs 无组织逸散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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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生产需要合理控制使用油墨清洗剂，避免清洗剂的一次

性大量使用。根据工作流程规定清洗剂的使用量，使清洗工作标

准化。集中清洗应在密闭装置、空间内进行，可采用自动清洗机

或在配置有废气收集设施的清洗间完成。清洗完成后，沾染有油

墨或清洗剂的废抹布等应放入密闭容器，防止 VOCs 的逸散。

5. 加强贮存过程 VOCs 无组织逸散控制

油墨、稀释剂、清洗剂、有机溶剂等含 VOCs 的原辅材料贮

存容器在非取用状态时，应加盖密封，并存放于安全、合规场所。

废油墨、废清洗剂、废活性炭等含 VOCs 的危险废物，应分类放

置于贴有标识的容器内，加盖密封，存放于安全、合规场所。确

保贮存油墨、溶剂等的容器材质结实、耐用，无破损、无泄漏，

封闭良好。分装油墨或溶剂的容器盛装量宜小于 80%，避免受热、

转运时溢出。

（三）VOCs 收集处理技术

1. 废气收集技术

应加强对印刷生产工艺过程废气的收集，印刷、干燥、涉

VOCs排放的覆膜、胶装等工序应安装局部或整体排风收集系统，

减少 VOCs 无组织排放，收集的废气应排至废气处理系统。废气

收集技术可参考如下规定。

（1）应根据废气种类、性质、浓度分类收集。

（2）调墨（胶）过程应采用密闭设备或在密闭空间内操作，

可使用全密闭自动调墨（胶）装置进行调配，调墨间、供墨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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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间应设置局部排风或整体排风系统。局部排风宜采用密闭罩

或通风柜。

（3）印刷单元鼓励采用整体收集；在不具备整体收集的情

况下，宜对油墨槽进行加盖或采取局部收集措施。墨槽位于设备

顶部的平版印刷机宜在墨槽上方设置集气罩，在不影响工人操作

的情况下集气罩距离墨槽越近越好。墨槽位于低位的凹版印刷机

宜采用底吸罩或侧吸罩。外部集气罩的控制点为距离距罩口最远

处的散逸点，控制点风速取0.3～0.5m/s，如果罩面口距离墨槽较

近的话可以适当降低控制风速。

（4）烘箱应设置排气口，控制断面为烘箱进出口，断面控

制风速大于0.5m/s。排风量应确保收集废气的浓度小于爆炸下限

的25%。

（5）烘箱进出口仍有 VOCs 挥发的情况下，宜在进出口设

置上部罩或接收罩，作为烘箱补充收集措施。

2. VOCs 末端处理技术

企业应根据实际情况优先采用源头控制技术，若仍无法稳定

达标排放，应采用适合的末端治理技术。废气中 VOCs 初始排放

速率大于等于 2kg/h 的，应配置 VOCs 处理设施，调墨（胶）过

程应采用密闭设备或在密闭空间内操作，可使用全密闭自动调墨

（胶）装置进行调配，VOCs 去除效率不应低于 80%，采用的原

辅材料符合国家有关低 VOCs 含量产品规定的除外。

溶剂型凹版印刷、溶剂型凸版印刷、干复、涂布等生产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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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烘箱有组织废气，宜采用减风增浓技术，减小废气排风量、提

高废气污染物浓度，降低末端治理设施的投资和运行成本。

VOCs末端处理推荐采用下述吸附+燃烧/催化燃烧组合技

术，单一溶剂应采用吸附+冷凝组合技术，废气进入VOCs末端处

理装置前应进行预处理，采用燃烧法治理后产生的高温烟气宜进

行热能回收。吸附技术主要有固定床吸附技术、旋转式吸附技术，

燃烧技术主要有蓄热燃烧技术（RTO）、催化燃烧技术（CO）

和蓄热催化燃烧技术（RCO）。

（1）固定床吸附技术

一般使用活性炭作为吸附材料。应根据污染物处理量、处理

要求等设计活性炭的用量。利用活性炭吸附材料选择吸附废气中

的VOCs，使VOCs浓缩于活性炭吸附材料上，当吸附饱和或废气

出口浓度不能满足排放要求时，需要对活性炭吸附材料进行解吸

再生或更换。解吸后的VOCs废气可通过冷凝技术进行回收或燃

烧处理，从而达到净化废气的目的。通常活性炭吸附材料通过解

吸而循环利用。

进入活性炭吸附装置入口废气需满足颗粒物浓度小于等于

1mg/m3、温度小于等于40℃等条件。当废气中含有在活性炭存

在时易发生聚合、交联、氧化等反应的化合物时，不宜采用活性

炭吸附技术。该技术应满足《吸附法工业有机废气治理工程技术

规范》（HJ 2026）的相关要求。

（2）旋转式分子筛吸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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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使用分子筛做为吸附材料。该技术适用于中、低浓度、

工况相对连续稳定的印刷、涂布VOCs废气的预浓缩，废气浓缩

倍数通常在10倍以上。进入分子筛吸附装置入口废气需满足颗粒

物浓度低于等于1mg/m3、相对湿度（RH）低于等于75%、温度

低于等于40℃等条件。当废气中含有易发生聚合、交联、氧化等

反应的化合物时，不宜吸附技术进行浓缩。脱附废气一般用催化

燃烧或蓄热燃烧技术进行处理。该技术应满足HJ 2026的相关要

求。

（3）蓄热燃烧技术（RTO）

利用蓄热体热量存储和释放的交换功能，对进入燃烧室的废

气进行预热，以充分利用废气燃烧所产生的热量。在燃烧室内废

气中的VOCs通过高温氧化转化为二氧化碳和水等化合物。两室

RTO的VOCs去除率应大于等于95%，多室或旋转式RTO的VOCs

去除率不宜低于98%。该技术适用于溶剂型油墨印刷、干式复合

或印铁制罐企业的涂布工艺烘干废气的处理。印刷或涂布工艺的

无组织废气宜进行预浓缩后再通过RTO处理。非连续生产或废气

浓度水平波动较大时，应用该技术处理废气的能耗会增加。

（4）催化燃烧技术（CO）/蓄热催化燃烧技术（RCO）

催化燃烧技术利用催化剂将废气中的VOCs通过催化氧化转

化为二氧化碳和水等化合物，蓄热催化燃烧技术采用蓄热式换热

器进行直接换热。CO或RCO的VOCs去除率应大于等于97%。当

废气中含有硫化物、卤化物、有机硅、有机磷等致催化剂中毒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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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时，慎用此技术。该技术应满足HJ2027的相关要求。

（5）冷凝回收技术

通过降低系统温度或提高系统压力，使处于气态的高浓度

VOCs冷凝并与废气分离，进而被回收。印刷工艺废气一般为中

低浓度有机废气，需通过吸附技术对VOCs进行浓缩，再经过冷

凝后回收。通过调整冷凝温度，该技术的VOCs去除率可达90%

以上。该技术适用于单一溶剂凹印工艺或干复工艺废气处理，一

般用于年溶剂使用量1500t以上的企业。

四、企业环境管理措施

（一）企业应建立健全环境管理台账记录制度，按照相关要

求记录主要产品印刷量等生产基本信息，含VOCs原辅料材料采

购、使用及回收情况，废气收集处理系统的主要运行和维护信息，

如运行时间、废气处理量、操作温度、停留时间、吸附剂再生/

更换周期和更换量、催化剂更换周期和更换量等关键运行参数。

VOCs治理台账记录要求详见表1，台账保存期限不少于3年。

（二）企业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和技术规范等要求建

设及使用污染治理设施，建立健全与治理设备相关的各项规章制

度，定期进行维护和管理，保证治理设施正常运行。

治理设施应先于产生废气的生产工艺设备开启、后于生产工

艺设备停机。治理设备不得超负荷运行。维护人员应根据计划定

期检查、维护和更换必要的部件和材料。采用吸附法处理工艺时，

应定期更换吸附材料；对于一次性吸附工艺，当排气浓度不能满



— 87 —

足设计或排放要求时应更换吸附剂；对于可再生工艺，应定期对

吸附剂动态吸附量进行检测，当动态吸附量降低至设计值的80%

时宜更换吸附剂。采用燃烧法时，过滤材料、氧化催化剂、蓄热

体等关键耗材应根据质量分析数据及时更换。

（三）企业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气筒应在规定的监控位置设置

采样口和永久检测平台，采样口的设置应符合《气体参数测量和

采样的固定位装置》（HJ/T1）的要求，同时设置规范的永久性

排污口标志。有处理设施的，应在处理设施进、出口处设置采样

孔，并满足相应的采样条件。

（四）企业应采取措施控制或处理污染治理设施产生的二次

污染物。

（五）企业应执行排污许可证制度。

五、环保部门监管要点

（一）检查企业VOCs物料储存、VOCs物料转移和输送、工

艺过程等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情况。

（二）核查治理设施相关台账。如采用吸附装置的，重点检

查吸附剂种类及填装情况、一次性吸附剂更换时间和更换量、再

生型吸附剂再生周期及更换情况等；采用催化燃烧法的，重点检

查催化（床）温度、电或天然气消耗量、催化剂更换周期及更换

情况等，VOCs治理台帐记录要求见表1。

（三）对于加装有VOCs自动监测系统的企业，检查其在线

数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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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核查治理过程产生的次生污染物是否得到有效处置。

印刷企业VOCs治理检查要点见表2。

表 1 VOCs 治理台账记录要求

生产信息 主要产品印刷量等生产基本信息。

含 VOCs原辅

材料

含 VOCs原辅材料（油墨、稀释剂、清洗剂、润版液、胶粘剂、复合胶、光

油、涂料等）名称及其 VOCs含量，采购量、使用量、库存量，含 VOCs原

辅材料回收方式及回收量等。

废气收集处理设施

废气处理设施进出口的监测数据（废气量、浓度、温度、含氧量等）。

废气收集与处理设施关键参数（见表 2）。

废气处理设施相关耗材（吸附剂、催化剂、蓄热体等）购买处置记录。

表 2 印刷企业 VOCs 治理检查要点

源项 检查环节 检查要点

VOCs物料

储存

容器、包装袋

1.容器或包装袋在非取用状态时是否加盖、封口，保持密闭；盛装

过 VOCs物料的废包装容器是否加盖密闭。

2.容器或包装袋是否存放于室内，或存放于设置有雨棚、遮阳和防

渗设施的专用场地。

储库、料仓

3.围护结构是否完整，与周围空间完全阻隔。

4.门窗及其他开口（孔）部位是否关闭（人员、车辆、设备、物料

进出时，以及依法设立的排气筒、通风口除外）。

工艺过程

VOCs无组

织排放

调配过程
1.油墨、胶黏剂等的调配是否在密闭装置或空间内进行，废气是否

收集处理。

输送过程

2.是否使用集中供墨系统。

3.向墨槽中添加油墨或稀释剂时是否采用漏斗或软管等接驳工具，

凹版印刷工艺添加稀释剂是否采用黏度自动控制仪。

印刷过程

4.使用溶剂型油墨的凹版、凸版印刷机是否采用封闭刮刀，或采用

安装盖板、改变墨槽开口形状等措施。

5.送风或吸风口是否正对墨盘。

6.烘箱内部是否保持微负压。

辅助环节

VOCs控制
清洗过程 1.集中清洗是否在密闭装置或空间内进行，废气是否收集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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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项 检查环节 检查要点

有组织

VOCs排放
排气筒

1.VOCs排放浓度是否稳定达标。

2.车间或生产设施收集排放的废气，VOCs初始排放速率大于等于 2
千克/小时的，VOCs去除效率是否符合要求（采用的原辅材料符合

国家有关低 VOCs含量产品规定的除外）。

3.是否安装自动监控设施，自动监控设施是否正常运行，是否与生

态环境部门联网。

废气治理

设施

冷却器/冷凝

器

1.出口温度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2.是否存在出口温度高于冷却介质进口温度的现象。

3.冷凝器溶剂回收量。

吸附装置

4.吸附剂种类及填装情况。

5.一次性吸附剂更换时间和更换量。

6.再生型吸附剂再生周期、更换情况。

7.废吸附剂储存、处置情况。

催化燃烧装置

8.催化（床）温度。

9.电或天然气消耗量。

10.催化剂更换周期、更换情况。

燃烧装置 11.燃烧温度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台账 企业是否按要求记录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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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河南省油品储运销行业挥发性有机物

污染控制技术指南

一、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指导河南省辖区内油品储运销行业挥发性有

机物（VOCS）的控制管理。

二、VOCs产排污环节

油品储运销企业 VOCs 主要来源包括油品储存挥发损失、油

品装卸挥发损失、加油损失，以及设备及管线组件泄漏等，具体

见图 1。

图1 油品储运销企业VOCs主要产排污环节

三、治理技术要求

（一）推进储油库油气回收治理

1. 储罐油气控制

（1）储存真实蒸气压≥76.6 kPa 的挥发性有机液体储罐，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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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低压罐、压力罐或其他等效措施。

（2）储存真实蒸气压≥27.6 kPa 但＜76.6 kPa 且储罐容积

≥75 m3 的挥发性有机液体储罐，以及储存真实蒸气压≥5.2 kPa

但＜27.6 kPa 且储罐容积≥150 m3的挥发性有机液体储罐，应符

合下列规定之一：

①采用浮顶罐。对于内浮顶罐，浮顶与罐壁之间应采用浸液

式密封、机械式鞋形密封等高效密封方式；对于外浮顶罐，浮顶

与罐壁之间应采用双重密封，且一次密封应采用浸液式密封、机

械式鞋形密封等高效密封方式。

②采用固定顶罐，排放的废气应收集处理并满足相关排放标

准，或者处理效率不低于90%。

③采用气相平衡系统。

（3）鼓励企业采用压力罐、浮顶罐等替代固定顶罐。

（4）加强维护

罐体应保持完好，不应有孔洞、缝隙，浮顶边缘密封不应有

破损。附件开口（孔），除采样、计量、例行检查、维护和其他

正常活动外，应密闭。浮顶罐支柱、导向装置等储罐附件穿过浮

顶时，应采取密封措施。浮顶罐除储罐排空作业外，浮顶应始终

漂浮于储存物料的表面。浮顶罐自动通气阀在浮顶处处于漂浮状

态时应关闭且密封良好，仅在浮顶处于支撑状态时开启。除自动

通气阀、边缘呼吸阀外，浮顶罐的外边缘板及所有通过浮顶的开

孔接管均应浸入液面下。定期检查固定顶罐呼吸阀的定压是否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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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设定要求。

2. 发油油气控制

（1）储油库应采用底部装油方式，装油时产生的油气应进

行密闭收集和回收处理。

（2）加强油罐车油气回收系统密闭性和油气回收气动阀门

密闭性检测，每年至少开展一次。油气密闭收集系统任何泄漏点

排放的油气体积分数浓度不应超过 0.05%。

（3）底部装油结束并断开快接头时，汽油泄漏量不应超过

10ml，泄漏检测限值为泄漏单元连续3次断开操作的平均值。

（4）储油库油气收集系统应设置测压装置，收集系统在收

集油罐车罐内的油气时对罐内不宜造成超过4.5kPa的压力，在任

何情况下都不应超过6kPa。

（5）储油库防溢流控制系统应定期进行检测，检测方法按

有关专业技术规范执行。

（6）储油库给铁路罐车装油时，优先采用底部装载方式；

底部装载结束并断开快接头时，滴洒量不应超过10mL，滴洒量

取连续3次断开操作的平均值。无法实现底部装载的应采用带有

机械锁紧式密封鹤管的顶部浸没式装载方式，出口距离罐底高度

应小于200mm；并定期检测密封部件，保障废气收集效率。

（7）底部装油和油气输送接口应采用密封式快速接头。

（8）应对进、出处理装置的气体流量进行监测，流量计应

具备连续测量和数据至少存储1年的功能，并符合安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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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应建立油气收集系统和处理装置的运行规程，每天记

录气体流量、系统压力、发油量，记录防溢流控制系统定期检测

结果，随时记录油气收集系统和处理装置的检修事项。编写年度

运行报告并附带上述原始记录，作为储油库环保检测报告的组成

部分。

（10）推动储油库安装油气回收自动监控设施。

（二）深化加油站油气回收工作

1. 总体要求

加油站卸油、储油和加油时排放的油气，应采用以密闭收集

为基础的油气回收方法进行控制。

年销售汽油量大于 5000t 的加油站，应安装油气回收自动监

控设备，并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2020 年年底前基本完成。

2. 卸油油气排放控制

（1）应采用浸没式卸油方式，卸油管出油口距罐底高度应

小于 200mm。

（2）卸油和油气回收接口应安装 DN100mm的截流阀、密

封式快速接头和帽盖，现有加油站已采取卸油油气排放控制措施

但接口尺寸不符的可采用变径连接。

（3）连接软管应采用DN100mm的密封式快速接头与卸油车

连接，卸油后连接软管内不能存留残油。

（4）所有油气管线排放口应按GB50156的要求设置压力/真

空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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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连接排气管的地下管线应坡向油罐，坡度不应小于

1%，管线直径不小于DN50mm。

（6）未采取加油和储油油气回收技术措施的加油站，卸油

时应将量油孔和其他可能造成气体短路的部位密封，保证卸油产

生的油气密闭置换到油罐汽车罐内。

3. 储油油气排放控制

（1）所有影响储油油气密闭性的部件，包括油气管线和所

连接的法兰、阀门、快接头以及其他相关部件都应保证在小于

750 Pa 时不漏气。

（2）埋地油罐全面采用电子式液位计进行汽油密闭测量，

宜选择具有测漏功能的电子式液位测量系统。

（3）应采用符合相关规定的溢油控制措施。

4. 加油油气排放控制

（1）加油产生的油气应采用真空辅助方式密闭收集。

（2）油气回收管线应坡向油罐，坡度不应小于1%。

（3）新、改、扩建的加油站在油气管线覆土、地面硬化施

工之前，应向管线内注入10L汽油并检测液阻。

（4）加油软管应配备拉断截止阀，加油时应防止溢油和滴

油。

（5）当汽车油箱油面达到自动停止加油高度时，不应再向

油箱内加油。

5. 在线监测系统和处理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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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线监测系统应能够监测气液比和油气回收系统压力，

具备至少储存 1 年数据、远距离传输和超标预警功能，通过数据

能够分析油气回收系统的密闭性、油气回收管线的液阻和处理装

置的运行情况。

（2）在线监测系统对气液比的监测：超出 0.9 至 1.3 范围时

轻度警告，若连续 7d 处于轻度警告状态应报警；超出 0.6 至 1.5

范围时重度警告，若连续 24h处于重度警告状态应报警。在线监

测系统对系统压力的监测：超过 300Pa 时轻度警告，若连续 30d

处于轻度警告状态应报警；超过 700Pa 时重度警告，若连续 7d

处于重度警告状态应报警。

（3）处理装置压力感应值宜设定在超过+150Pa时启动，低

于-150Pa时停止。

（4）在线监测系统应按照评估或认证文件的规定进行校准

检测，每年至少校准检测 1 次。

6. 油气回收系统技术要求

油气回收管线液阻、密闭性压力、气液比检测值应满足《加

油站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相关要求。规范油气回收设施运行，

自行或聘请第三方加强加油枪气液比、系统密闭性及管线液阻等

检查，提高检测频次，原则上每半年开展一次，确保油气回收系

统正常运行。

（三）推进油品运输油气回收治理

1. 总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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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罐汽车应具备油气回收系统。装油时能够将汽车油罐内排

出的油气密闭输入储油库回收系统；往返运输过程中能够保证汽

油和油气不泄漏；卸油时能够将产生的油气回收到汽车油罐内。

任何情况下不应因操作、维修和管理等方面的原因发生汽油泄

漏。

2. 技术措施

（1）油罐汽车应具备底部装卸油系统。

（2）油罐汽车油气回收系统应采用 DN100mm 的密封式快

速接头和相应的气动底阀、无缝钢管、阀门、过滤网、弯头、胶

管和帽盖等。

（3）油罐汽车油气进出口、底部装卸油口的密封式快速接

头应集中放置在管路箱内，油管路和气管路应安装固定支架，以

增加强度。多仓油罐汽车应将各仓油气回收管路在罐顶并联后进

入管路箱。

（4）油罐汽车应配备与仓数对应的油气回收管线气动阀门、

压力/真空阀和防溢流探头。防溢流探头安装高度应符合相关标

准要求。

（5）油罐汽车应符合 GB18564.1、JT/T198 等相关标准的

技术规定；铁路罐车应符合 TB/T2234 相关技术规定，并采取相

应措施减少运输过程中的油气排放。

3. 油气回收系统检测技术要求

油罐汽车油气回收系统密闭性检测压力变动值、油气回收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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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气动阀门密闭性检测压力变动值应满足《汽油运输大气污染物

排放标准》规定的限值，多仓油罐车的每个油仓都应进行检测。

油气回收系统密闭性检测应每年至少进行 1 次。

防溢流探头应按专业检测技术规范，采用国家有关部门认证

的检测仪器进行检测，并同时检测探头安装高度，每年至少检测

1 次。

油罐汽车罐体及各种阀门和管路系统渗透检测应按

GB18564.1 和 QC/T653 执行。

（四）设备与管线组件 VOCs 泄漏控制

载有气态 VOCs 物料、液态 VOCs 物料的设备与管线组件密

封点≥料的设备与个的企业，应开展泄漏检测与修复工作。设备

与管线组件包括：泵、压缩机、搅拌器（机）、阀门、开口阀或

开口管线、法兰及其他连接件、泄压设备、取样连接系统等。

严格按照《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 37822）

中要求进行泄漏认定、泄漏检测、泄漏源修复及台账记录。

（五）末端治理技术措施

1. 末端治理可行技术

对于油品储运销行业，通常采用冷凝、吸附、吸收、膜分离

等方法对油品储存、加油、卸油等环节排放的 VOCs 进行回收处

理。有条件的储油库，可采用冷凝回收法、吸附法、吸收法等处

理工艺与燃烧法组合工艺。废气中 VOCs 初始排放速率大于等于

2 千克/小时的，VOCs 去除效率应不低于 80%。禁止采用单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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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措施，如仅采用低温等离子、光催化、光氧化、一次性活性炭

吸附等处理技术。

油品储运销行业常见的 VOCs 治理可行技术见表 1，常见

VOCs 技术适用条件见表 2。

表1 油品储运销企业常见的VOCs治理可行技术

序号 VOCs产排污环节 常见的可行治理技术

1
储油库油品储存、装

卸、储罐清洗

变温吸附、膜分离-变压吸附、催化燃烧CO、蓄热燃烧RTO、蓄热

催化燃烧RCO、直接燃烧TO、回收（冷凝、吸附、膜分离）+燃烧

组合工艺。

2
加油站卸油、加油、

储油环节

优先选择冷凝法、吸附法、膜分离法、吸收法等至少两种以上工艺

形成组合工艺。

3
废水集输、储存和处

理过程

高浓度废气（隔油池、气浮池、提升池等）：催化燃烧、蓄热燃烧、

蓄热催化燃烧、回收+燃烧组合工艺。

生化废气：生物法。

表2 常见VOCs治理技术适用条件

序号 处理技术
适用废气量范

围（Nm3/h）

适用VOCs

浓度范围

（mg/Nm3）

VOCs

排放浓度
备注

1
变温吸附

回收
＜3×104 1000～1.2×106 100mg/m3

2 吸附吸收 ＜1×104
1.0×104～

1.2×106

一般情况25g/m3，个

别 情 况 可 以 实 现

100mg/m3

3 生物处理 ＜5×104 ＜500 -

4 冷凝吸附 ＜5000
1.0×105～

1.0×106

一般情况25g/m3，少

数 情 况 可 实 现

100mg/m3排放

连续操作工况需

要设置在线融

霜、双排换热器

切换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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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膜分离-变压

吸附
＜1.0×104

1.0×105～

1.0×106

VOCs：80～

100mg/m3

苯：2～4mg/m3

操作压力需要在

2barg以上；压缩

过程需要使用液

环压缩机，不得

使用螺杆压缩

机。

6 冷凝法 ＜5000
1.0×105～

1.0×106

单纯冷凝排放取决

于冷凝物质在制冷

温度下饱和蒸气压

连续操作工况需

要设置在线融

霜、双排换热器

切换操作。

7 催化燃烧CO ＜6×104 3000～1/4 LEL 20～100mg/m3

需注意催化剂使

用条件，可导致

催化剂中毒失活

物质慎用。

8
蓄热式燃烧

RTO
＜2×105 1500～1/4 LEL 20～100mg/m3

（1）不含氧气废

气浓度适应范围

更广（2）含氧废

气有机物浓度不

得超过 1/4 LEL

（3）需采用低氮

氧化物型燃烧

器。

9
蓄热式催化

燃烧RCO
＜2×104 600～3000 20～100mg/m3

需注意催化剂使

用条件，可导致

催化剂中毒失活

物质慎用。

10
直接燃烧技

术TO
＜5×104

500～饱和浓

度
20～100mg/m3

（1）不含氧气废

气浓度适应范围

更广（2）含氧废

气有机物浓度不

得超过 1/4 LEL

（3）需采用低氮

氧化物型燃烧

器。

11

冷凝-催化燃

烧CO或冷凝

-蓄热燃烧

＜5000
1.0×105～

1.0×106
20-100mg/m3

连续操作工况需

要设置在线融

霜、双排换热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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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O 切换操作。

12

膜分离-催化

燃烧CO或膜

分离-蓄热燃

烧RTO

＜5000
1.0×105～

1.0×106
20-100mg/m3

备注

1.LEL为Lower Explosion Limited，爆炸下限。

2.上述数据为常见适用条件，企业适用技术应根据废气组成、温度、压力、污染物的性质、

污染物的含量和废气流量等参数具体确定。

2. 不同工艺技术要求

（1）采用吸附工艺技术要求

吸附装置按照《吸附法工业有机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HJ

2026）进行建设，满足工艺设计要求：

1）进入吸附系统的废气温度宜控制在40℃以内。

2）进入吸附系统的废气中颗粒物含量宜低于1mg/m3。

3）进入吸附系统的易燃、易爆有机废气浓度应控制在其爆

炸极限下限的25%以下。对于含有混合有机化合物的废气，其控

制浓度应低于最易爆炸组分或混合气体爆炸极限下限值的25%。

4）吸附装置的净化效率不得低于90%。

5）有机溶剂的脱附宜选用水蒸汽和热氮气，当回收的有机

溶剂沸点较低时，冷凝水宜使用低温水；对不溶于水的有机溶剂

冷凝后直接回收，对溶于水的有机溶剂应进一步分离回收。

6）当采用降压解吸再生时，煤质颗粒活性炭的性能应满足

《回收溶剂用煤质颗粒活性炭》（GB/T7701.2）要求，且丁烷工

作容量（测试方法参见《活性炭丁烷工作容量测试方法》

（GB/T20449））应不小于12.5g/dl，BET比表面积不应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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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m2/g。

7）采用水蒸汽再生时，水蒸汽的温度宜低于140℃。煤质颗

粒活性炭的性能应满足《回收溶剂用煤质颗粒活性炭》

（GB/T7701.2）要求，且丁烷工作容量（测试方法参见《活性炭

丁烷工作容量测试方法》（GB/T20449））应不小于8.5g/dl，BET

比表面积不应小于1200m2/g。

8）采用热气流吹扫方式再生时，对于活性炭和活性炭纤维

吸附剂，热气流温度应低于120℃；对于分子筛吸附剂，热气流

温度宜低于200℃；对于含有沸点高于110℃的有机组分废气，不

宜采用热空气再生。煤质活性炭应满足《净化空气用煤质颗粒活

性炭》（GB/T7701.5）要求。

9）含有酮类等易燃气体时，不得采用热空气再生。脱附后

气流中有机物的浓度应严格控制在爆炸极限下限的25%以下。

10）固定床吸附器应符合《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工业废气

吸附净化装置》（HJ/T 386）的规定。吸附层的风速应根据吸附

剂的材质、结构和性能共同确定，采用颗粒状活性炭时，宜取

0.20-0.60m/s，采用纤维状吸附剂（活性炭纤维毡）时，气体流

速宜低于 0.15m/s。对于废气浓度特别低或有特殊要求的情况，

风速可适当增加。

（2）直接燃烧法技术要求

直接燃烧法分为常规直接燃烧（TO）和蓄热式燃烧（RTO）。

该技术利用辅助燃料燃烧所发生热量，把可燃的有害气体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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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到 700-900℃的反应温度，从而发生氧化分解，适用于高浓

度废气。蓄热式燃烧（RTO）处理系统中加温和氧化分解产生的

热能利用具有高热容量的陶瓷蓄热体作为蓄热系统，实现换热效

率达到 90%以上的节能效果，应注意：

1）治理设施的风量宜按照最大废气排放量的105%进行设

计。

2）进入蓄热燃烧装置的废气中颗粒物浓度宜低于5 mg/m3，

含有焦油等黏性物质时应从严控制。当废气中的颗粒物含量不满

足要求时，应采用过滤、喷淋、静电捕集等方式进行预处理。预

处理工艺应根据废气的成分、性质和污染物的含量等因素进行选

择。

3）蓄热燃烧装置的热回收效率一般不宜低于90%，两室蓄

热燃烧装置的净化效率一般不宜低于95%，多室或旋转式蓄热燃

烧装置的净化效率一般不宜低于98%。

4）应根据废气组分、净化效率等要求确定废气在燃烧室的

停留时间，停留时间一般不宜低于0.75s。

5）应根据废气组分、净化效率等要求确定燃烧室燃烧温度，

燃烧温度一般应高于760℃。

6）蓄热体宜优先选用蜂窝陶瓷、组合式陶瓷等规整材料。

7）蓄热室截面风速不宜大于2 m/s。

8）蓄热室进出口温差不宜大于60℃。

9）系统设计压降宜低于3000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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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蓄热燃烧装置应进行整体内保温。外表面温度不应高于

60℃，部分热点除外。

（3）催化燃烧法技术要求

催化燃烧分为常规催化燃烧（CO）和蓄热式催化燃烧

（RCO）。该技术利用催化剂，使有机气体在较低温度下，氧化

为水和二氧化碳。蓄热式催化燃烧（RCO）的处理系统加热和氧

化产生的热量被蓄热体储存并用以加热待处理废气，以提高换热

效率。催化燃烧设施按照《催化燃烧法工业有机废气治理工程技

术规范》（HJ2027）进行建设，应注意：

1）治理工程的处理能力应根据废气的处理量确定，设计风

量宜按照最大废气排放量的120%进行设计。

2）催化燃烧装置的净化效率不得低于97%。

3）进入催化燃烧装置的废气中颗粒物的浓度宜低于

10mg/m3。

4）进入催化燃烧装置的废气温度宜低于400℃。

5）催化剂的选择需要与处理对象相吻合，严格避免催化剂

的中毒。

6）催化剂的工作温度宜低于700℃，并能够承受900℃短时

间的高温冲击，设计工况下催化剂使用寿命应大于8500h。

7）催化剂床层的设计空速应考虑催化剂的种类、载体的型

式、废气的组分等因素，宜大于10000h-1，但不宜大于40000h-1。

进入燃烧室的气体温度应达到气体组分在催化剂上的起燃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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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气体按照起燃温度最大的组分确定。

8）催化燃烧装置应进行整体保温，外表面温度不宜高于

60℃。

（4）冷凝法技术要求

冷凝器排出的不凝尾气的温度应低于尾气中污染物的液化

温度，若尾气中有数种污染物，则不凝尾气的温度应低于尾气中

液化温度最低的污染物的液化温度。冷凝法主要用于处理高浓度

废气，特别是组分比较单纯的、有一定回收经济价值的废气。对

于易挥发的有机物需要冷凝温度更低的深冷技术，如石脑油、汽

柴油等 VOCs 推荐使用先进的单机混冷技术。

（5）吸收法技术要求

吸收法是采用低挥发或不挥发液体为吸收剂，利用废气中各

组分在吸收剂中溶解度或化学反应特性的差异，使废气中有害组

分被吸收剂吸收，从而达到净化的目的。

推荐采用沸点较高、蒸汽压较低的柴油、煤油作为溶剂，使

有机废气从气相转移到液相中，然后对吸收液进行解吸处理，回

收其中有机化合物，同时使溶剂得以再生。

四、企业环境管理措施

（一）企业应建立健全环境管理台账制度，按照相关要求记

录油品种类、周转量、销售量，收发油、加油、卸油等过程基本

信息和相关检测数据；废气收集处理系统的主要运行和维护信

息，如运行时间、废气处理量、操作温度、停留时间、吸附剂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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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更换周期和更换量、催化剂更换周期和更换量等关键运行参

数。油品储运销行业VOCs治理台账记录要求详见表3，台账保存

期限不少于 3 年。

（二）企业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和技术规范等要求建

设及使用污染治理设施，建立健全与治理设备相关的各项规章制

度，定期进行维护和管理，保证治理设施正常运行。治理设施应

先于产生废气的生产工艺设备开启、后于生产工艺设备停机。治

理设备不得超负荷运行。维护人员应根据计划定期检查、 维护

和更换必要的部件和材料。采用吸附法处理工艺时，应定期更换

吸附材料；对于一次性吸附工艺，当排气浓度不能满足设计或排

放要求时应更换吸附剂；对于可再生工艺，应定期对吸附剂动态

吸附量进行检测，当动态吸附量降低至设计值的80%时宜更换吸

附剂。采用燃烧法时，过滤材料、氧化催化剂、蓄热体等关键耗

材应根据质量分析数据及时更换。

（三）排气筒应在规定的监控位置设置采样口和永久检测平

台，采样口的设置应符合《气体参数测量和采样的固定位装置》

（HJ/T1）的要求，同时设置规范的永久性排污口标志。有处理

设施的，应在处理设施进、出口处设置采样孔，并满足相应的采

样条件。

（四）企业应采取措施控制或处理污染治理设施产生的二次

污染物。

（五）企业应执行排污许可证制度。

五、环保部门监管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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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检查企业油品储存、发油、加油、卸油等过程VOCs

无组织排放控制情况。

（二）核查油气收集治理设施相关台账。如收集系统泄漏检

测频次及浓度；采用吸附装置的，重点检查吸附剂种类及填装情

况、一次性吸附剂更换时间和更换量、再生型吸附剂再生周期及

更换情况等；采用催化燃烧法的，重点检查催化（床）温度、电

或天然气消耗量、催化剂更换周期及更换情况等，VOCs治理台

帐记录要求见表3。

（三）对于加装有VOCs自动监测系统的企业，检查其在线

数据记录。

（四）核查治理过程产生的次生污染物是否得到有效处置。

油品储运销行业VOCs治理检查要点见表4。

表 3 油品储运销行业 VOCs 治理台账记录要求

储油库 基本信息 油品种类、周转量等。

收发油 收发油时间、油品种类、数量，油品来源；气液比检测时间与结果，

修复时间、采取的修复措施等；油气收集系统压力检测时间与结果，

修复时间、采取的修复措施等。

油气处理装置 废气处理设施进出口的监测数据（废气量、浓度、温度、含氧量等）。

废气收集与处理设施关键参数（见表 4）。

废气处理设施相关耗材（吸收剂、吸附剂、催化剂、蓄热体等）购买

处置记录。

泄漏点 检测方法、检测结果、修复时间、采取的修复措施、修复后检测结果

等。

加油站 基本信息 油品种类、销售量等。

加油过程 气液比检测时间与结果，修复时间、采取的修复措施等；油气回收系

统管线液阻检测时间与结果，修复时间、采取的修复措施等；油气回

收系统密闭性检测时间与结果，修复时间、采取的修复措施等。

卸油过程 卸油时间、油品种类、油品来源、卸油量、卸油方式等。

油气处理装置 一次性吸附剂更换时间和更换量，再生型吸附剂再生周期、更换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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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吸附剂储存、处置情况等。

表 4 油品储运销行业 VOCs 治理检查要点

类别 检查环节 检查要点

储油库 发油阶段 1.油罐车或铁路罐车是否采用底部装载或顶部浸没式装载方式。

2.气液比、油气收集系统压力等。

储油库 油气收集

系统

3.泄漏检测频次及浓度。

油气处理

装置

冷却器/冷
凝器

1.出口温度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2.是否存在出口温度高于冷却介质进口温度的现象。

3.冷凝器溶剂回收量。

吸附装置 4.吸附剂种类及填装情况。

5.一次性吸附剂更换时间和更换量。

6.再生型吸附剂再生周期、更换情况。

7.废吸附剂储存、处置情况。

催化燃烧

装置

8.催化（床）温度。

9.电或天然气消耗量。

10.催化剂更换周期、更换情况。

燃烧装置 11.燃烧温度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吸收塔 12.吸收液更换周期和更换量等。

加油站 加油阶段 1.是否采用油气回收型加油枪，加油枪集气罩是否有破损，加油站人

员加油时是否将集气罩紧密贴在汽油油箱加油口（现场加油查看或查

看加油区视频）。

2.有无油气回收真空泵，真空泵是否运行（打开加油机盖查看加油时

设备是否运行）；油气回收铜管是否正常连接。

3.加油枪气液比、油气回收系统管线液阻、油气收集系统压力的检测

频次、检测结果等。

卸油阶段 4.查看卸油油气回收管线连接情况（查看卸油过程录像）。

5.卸油区有无单独的油气回收管口，有无快速密封接头或球形阀。

储油阶段 6.是否有电子液位仪。

7.卸油口、油气回收口、量油口、P/V阀及相关管路是否有漏气现象，

人井内是否有明显异味。

在线监控

系统

8.气液比、气体流量、压力、报警记录等。

油气处理

装置

9.一次性吸附剂更换时间和更换量，再生型吸附剂再生周期、更换情

况，废吸附剂储存、处置情况等。

附件 7

河南省挥发性有机物治理设施

运行管理技术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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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指导河南省辖区内挥发性有机物治理设施的

运行管理，包括挥发性有机物（VOCs）治理设施运行控制、故

障（不正常运行）处理、记录与报告等。

二、一般要求

（一）VOCs 治理设施运行管理应符合《排污许可证申请与

核发技术规范总则》（HJ 942）第 6.2.1 条及所属行业排污许可证

申请及核发技术规范中规定的运行管理要求。

（二）VOCs 治理设施应指定专职人员负责运行管理，保障

治理设施正常运行，确保 VOCs 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三）企业应建立 VOCs 治理设施运行管理制度，并严格落

实。运行管理制度应包括但不限于运行控制要求、故障（不正常

运行）处理要求、记录与报告、责任人和工作要求等内容。

（四）VOCs 治理设施应设置明显标识，包括但不限于设备

名称、流体走向、旋转设备转向、阀门启闭方向和定位等内容。

（五）VOCs 治理设施运行中的废气、废水、废渣、粉尘、

噪声、振动等二次污染排放，应符合生态环境保护要求。

（六）VOCs 治理设施应安全运行，防止事故发生。

（七）企业应建立培训宣传机制，树立源头减排理念；对

VOCs 治理设施运行维护检修相关人员培训专业技能；推动各方

共同参与 VOCs 治理设施的运行维护，持续优化管理水平，降低

能耗物耗，不断减少 VOCs 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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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运行控制要求

（一）运行程序

VOCs 治理设施应在生产设施启动前开机；在生产设施运营

全过程（包括启动、停车、维护等）保持正常运行；在生产设施

停车后，将生产设施或自身存积的气态污染物全部进行净化处理

后停机。

（二）控制指标

企业应根据生态环境保护要求以及相关的技术文件资料，设

定 VOCs 治理设施正常运行的控制指标，控制指标应明确划定正

常运行的范围限值，控制指标中温度、压力（压差）、时间和频

率值应连续测量并记录。VOCs 治理设施的控制指标应包括但不

限于表 1 所列指标。

表 1 VOCs 治理设施的控制指标

设备和设施 控制指标

VOCs治理设施 处理风量

密闭排风设施 （即用）开口面积

局部排风设施 （即用）捕集距离

换热器/冷凝器 出口温度

吸附床 热脱附再生式 （1）吸附周期（2）脱附时间和温度

真空脱附再生式 （1）吸附周期（2）脱附时间和压力

更换式 吸附介质更换周期

催化氧化器 催化（床）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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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和设施 控制指标

热氧化炉 （炉膛）燃烧温度

洗涤器/吸收塔 喷淋液压力

变频控制排风机 电机频率

（三）巡视检查

1. 企业应组织相关人员定期检查VOCs治理设施运行状况，

巡视检查内容和相关说明参见表 2。

2. VOCs 治理设施巡视检查可采用感官判断（目视、鼻嗅、

耳闻），现场仪表指示值读取和信息资料收集，量具和便携式检

测仪现场测量，现场采样实验室分析等方法。

3. VOCs 治理设施巡视检查频次，除总用电量瞬时值和累计

值应连续测量之外，应不少于每班次或批次一次；污染物浓度的

监测符合《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HJ819-2017）及

所属行业排污许可证申请及核发技术规范中规定的自行监测管

理要求；非甲烷总烃的连续监测符合生态环境保护要求。

4. 企业应依据巡视检查结果对 VOCs 治理设施运行状况作

出定性或定量评估。

表 2 VOCs 治理设施巡视检查内容和相关说明

序

号

设备和设施 巡视检查内容 相关说明

1 生产设施 生产设施运行负荷，如涉 VOCs

原辅材料物化特性和投用量资

料、排风量、温度、湿度等

生产负荷变大，VOCs 治理设施运行负

荷增大。

2 VOCs治理设

施

总用电量、总燃料耗量、其他能

源耗量

用电量、燃料等能耗变化，指征 VOCs

治理设施运行负荷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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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密闭排风设施 设施周边气味状况 气味变大，密闭性变差。

设施开口面积 开口面积变大，捕集效果变差。

设施内外压差 负压变小，逸散变多。

4 局部排风设施 散发源周边气味状况 气味变大，捕集效果变差。

设施与散发源距离 距离变大，逸散变多。

5 排风调节阀 开启位置 阀体位置不固定或无规则变动，处理风

量波动大。

6 应急排放/旁通

阀

启闭状况 开启或部分开启，直接排放变多或（野

风进入）有效处理风量变少。

7 颗粒过滤器 流程压差 流程压差变高，处理风量变少；流程压

差变低，滤料短路或破损问题变大。

8 冷却器/冷凝器 出口温度 出口温度变高，冷却/冷凝效果变差

说明：a）冷冻型冷凝器因换热器表面结

霜和除霜，出口温度呈现规律性变化

b）冷凝器出口温度可表征出口浓度。由

于冷凝器出口浓度可高达爆炸极限范

围，便携式检测仪的探头会因静电成为

火源，需谨慎进行现场实测

冷却介质流量和压力 冷却介质流量变低、压力变低，冷却/

冷凝效果变差。

出口温度与冷却介质进口温度

的差值

差值变小，冷却/冷凝效果变差。

冷凝器的不凝性气体收集净化

状况

收集净化变差，污染排放变多。

冷凝器的溶剂回收量 按月周期统计，回收量变少，冷凝效果

变差。

蒸发型冷却器的喷嘴雾化状况 喷嘴雾化变差，冷却效果变差。

开式冷却系统的冷却水混浊度 冷却水水质变混浊，冷却效果变差。

9 吸附床 吸附温度和湿度 吸附温度变高、湿度变大，吸附效果变

差。

吸附周期 吸附周期变长，吸附效果变差。

流程压差 流程压差变低，吸附床局部短路问题变

大；流程压差变高，吸附床局部堵塞问

题变大。

脱附周期 脱附周期变短，脱附效果变差，吸附容

量变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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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附尾气收集净化状况 收集净化变差，污染排放变多。

蒸汽/真空脱附压力和温度 蒸汽压力和温度变低，脱附效果变差，

吸附容量变少。

真空度变低，脱附效果变差，吸附容量

变少。

蒸汽冷凝液分离尾气收集净化

状况

收集净化变差，污染排放变多。

溶剂水溶液分离后水相曝气尾

气收集净化状况

收集净化变差，污染排放变多。

溶剂回收量 按月周期统计，回收量变少，吸附、冷

凝、分离性能变差。

转轮/桶型吸附床转速 转速变低，吸附周期变长，吸附能力变

差；

转速变高，脱附周期变短，脱附率变低，

吸附容量变少。

热气体脱附温度和流程压差 1）脱附温度变低，脱附率变低，吸附容

量变少。

2）转轮/转筒吸附器脱附温度变高，相

邻吸附区受热，吸附容量变少。

3）脱附流程压差低，脱附风量变小，脱

附率变低，吸附容量变少。

更换式吸附介质更换日期、更换

量

更换日期延后，吸附失效；更换量短于

设计填充量，实际吸附周期短于设计吸

附周期。

吸附床内部积水、积尘状况 内部积水、积尘，吸附效果变差。

吸附床底座破损 底座破损，吸附介质流失，吸附周期受

损，吸附效果变差。

吸附床装填高/厚度 高/厚度缺落，吸附效果变差。

10 催化氧化器 催化（床）温度 催化温度变低，催化效果变差。

催化床温升 催化床温升变小，污染物进口浓度变低

或催化活性变低。

催化床出口温度 催化床出口温度变高，催化剂易高温受

损，应急排放阀可能开启。

催化床流程压差 流程压差变高，催化床局部堵塞问题变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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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热氧化炉 （炉膛）燃烧温度 燃烧温度变低，净化效果变差；燃烧温

度变高，应急排放阀可能开启。

蓄热床流程压差 流程压差变大，蓄热床局部堵塞问题变

大。

二床式蓄热床切换尾气控制状

况

控制变差，污染排放变多。

12 洗涤器/吸收塔 喷嘴雾化和布水均匀性状况 雾化及布水变差，局部堵塞或水压不足

问题变大，净化效果变差。

循环液箱水位 水位波动幅度变大，净化效果变差。

洗涤/吸收液压力 压力变低，洗涤/吸收液流量变低，净化

效果变差。

填料床流程压差 流程压差变大，填料局部堵塞问题变大，

净化效果变差。

pH值 酸碱性控制类吸收塔，pH 值变低或变

高，化学反应条件变差，净化效果变差。

药剂添加周期和添加量 周期变长或添加量变少，化学反应条件

变差，净化效果变差。

洗涤/吸收液更换周期和更换量 周期变长或更换量变少，化学反应条件

变差，净化效率变差。

氧化还原电位（ORP）值 氧化反应类吸收塔，ORP值过低或过高，

化学反应条件不佳，吸收净化率低。

填料高度 填料高度变低，净化效果变差。

13 排风机 风机转动方向 转向逆反，排风量变小。

风机振动 叶轮锈蚀、磨损、物料粘附等引起振动

变大，风量风压变小。

皮带驱动型的皮带啸叫噪声 皮带啸叫，风量风压缺失。

14 排气筒 排气颜色、携带液滴和颗粒物状

况

1）颜色变深、携带量变大，净化效果变

差

2）热氧化类和催化氧化类设备排放携带

可见物变多，燃烧器异常或存在燃烧产

物凝结物问题变大，净化效果变差。

排气（下风向）气味 气味变大，净化效果变差。

15 罩体/风管/设

备

连接/密封处缝隙状况 缝隙变大，净化效果变差。

壳体变形 变形增大，处理风量变小。

壳体损坏、锈蚀 1）损坏、锈蚀多，疑散逸或野风大，净

化效果变差。

2）活性炭蒸汽脱附凝结液、溶剂回收液、

含酸根的燃烧产物均可具腐蚀性，对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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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本体或下游管道、部件造成锈蚀，净

化效果变差。

隔振/隔声材料变形、脱落 变形脱落严重，防护性能缺失，净化效

果变差。

绝热材料变形、脱落 变形脱落严重，保温防护性能缺失，净

化效果变差。

（四）维护保养

企业应组织技术人员按照相关产品资料、控制指标波动趋势

以及巡视检查的评估结果，适时开展 VOCs 治理设施维护保养，

维护保养工作不宜在运行期间进行，包括但不限于及时更换失效

的净化材料、尽快修复密封点的泄漏以及损坏部件、按期更换润

滑油及易耗件、定期清理设备和设施内的粘附物和存积物并对外

表面进行养护。

四、故障（不正常运行）处理要求

VOCs 治理设施的控制指标，1 小时平均值超出正常工作范

围限值，则判断为故障小时；VOCs 治理设施持续存在 12 个故

障小时，则判定为不正常运行，应立即进入停机程序，并在确保

安全的前提下尽快停机；VOCs 治理设施出现故障时应将故障报

警信息及时发送至相关人员及当地生态环境管理部门，并在现场

和远程控制端设置明显的故障标示；治理设施发生故障后应尽快

检修，未修复前不应投入运行。

五、记录与报告要求

VOCs 治理设施的运行程序实施信息、控制指标运行数据、

巡视检查记录、维护保养台账和故障处理资料应予以保存，并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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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排污单位环境管理台账及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技术规范 总

则（试行）》（HJ 944》（序实施）第 4 条及所属行业排污许可

证申请及核发技术规范中规定的环境管理台账要求；VOCs 治理

设施的故障等信息按法律法规规章等生态环境保护要求进行报

告。VOCs 治理设施基本信息与运行管理信息参见表 3。

表 3 VOCs 治理设施基本信息与运行管理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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